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196號

原      告  焦義德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陳昱維律師

            洪銘徽律師

被      告  劉麗華  

訴訟代理人  陳虹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減少買賣價金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2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陸拾玖萬陸仟柒佰捌拾元，及其中新臺幣

陸拾貳萬陸仟零陸拾壹元自民國一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起、其餘

新臺幣柒萬零柒佰壹拾玖元自民國一一三年十一月十二日起，均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八十六，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貳拾肆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

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陸拾玖萬陸仟柒佰捌拾元為原告預供擔

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

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分別定有明文。查

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第一項原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

（下同）626,06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一第9

頁）。嗣原告於民國113年11月5日以民事擴充訴之聲明暨爭

點整理狀變更聲明第一項為：被告應給付原告805,780元，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二第33至37頁）。經核上開聲明變

更部分屬同一基礎事實及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核與前

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緣兩造於111年6月l日經訴外人永慶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永慶房屋公司）新莊中正店居間，由原告以總價8,70

0,000元，向被告購買坐落於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

地（權利範圍4分之1）暨其上同段984建號即門牌號碼新北

市○○區○○路○○巷0弄00號4樓建物（下稱系爭房屋，與

其坐落土地合稱系爭不動產），兩造並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约

書（下稱系爭契约書）。原告已就上開買賣價金支付完畢，

被告於111年7月13日將系爭不動產移轉登記至原告及訴外人

高詩婷名下。於兩造簽訂系爭契約書時，系爭房屋即有滲漏

水、壁癌及油漆剝落情形，為解決及釐清責任歸屬，兩造於

系爭契約書中列有增補契約條款並約明：「二、甲方（即原

告）至房屋現場確認，本標的物現況天花板、廚房有滲漏水

情事，乙方（即被告）應於111年7月8日前修復完畢並負擔

修繕所需費用，並經甲方確認後續行辦理（如：代償及交

屋）手續。四、甲方已至房屋現場確認，本標的物現況臥室

牆面有油漆剝落情事，乙方應於l11年7月8日前修復完畢並

負擔修繕所需費用，並經甲方確認後續行辦理（如：代償及

交屋）手續。」

　㈡系爭不動產於111年7月13日經辦理產權移轉登記，同年月29

日交屋後，原告發現系爭房屋仍存在明顯滲漏水情況，除天

花板、廚房之外，尚有主臥室牆面、房間牆面、廚房牆面及

外牆均有滲漏水。又臥室外牆面窗戶下係屬空心且造成裂痕

滲水，可見系爭房屋之瑕疵並非僅有前開增補契约所列舉之

範圍，被告顯係故意且未據實告知瑕疵。依系爭契約書第9

條第5項之約定：「本買賣標的物於交屋前如有存在物之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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疵（例如：滲漏水、海砂屋、輻射屋…等或其他影響結構安

全之瑕疵）時，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乙方（即被告）應負

瑕疵擔保責任。」及系爭契約書增補契約內容，被告本應於

111年7月8日將系爭不動產瑕疵修繕完成。原告並無被告之

聯絡方式，均透過訴外人即永慶房屋公司買方仲介人員焦義

廣、賣方仲介人員卓岱嫻與被告聯絡，卓岱嫻曾於111年11

月30日傳送電子郵件訊息向被告授權處理系爭房屋瑕疵之訴

外人陳永鴻告知：「…⒊買方（即原告）111/11/29有打給

同事，說屋主（即被告）找的師博（阿廷師傅）有打給他，

師父跟買方說，屋主要他施工的地方不包含目前房子現況所

有發現滲漏水的地方，問買方是否已經跟屋主達成共識，買

方有再跟同事說，因為當時購買這間房子的時候，屋主端表

示會修繕好有滲漏水的地方再交付給他們，所以希望屋主這

邊還是能幫忙處理好目前房子既有漏水的地方（如附件

1），為了避免之後師傅進場後施工方向雙方認知不一樣，

是否先請屋主找的師傅（阿廷師傅）開一張估價單，標示目

前要修繕有滲漏水的地方及修繕方式，這樣一來可以確認雙

方知道要修繕的點是一樣的，二來也可以避免造成廠商多次

分段施工，而向屋主求償的狀況發生…」等語，未獲被告善

意回應，原告遂於111年12月5日委請律師寄發存證信函予陳

永鴻，請被告於文到7日內出面說明及處理包括但不限於修

繕、減價等損害賠償事宜。

　㈢嗣陳永鴻於111年12月19日傳送電子郵件予卓岱嫻，內容略

以：「…如買方認為屋況有部分構成瑕疵，可自行接洽第三

方公證單位（建築師公會、結構技師公會、土木技師公

會），只要第三方公證單位認定為瑕疵之部分或區域，賣方

將依第三方鑑定單位所出示之鑑定赧告進行修繕。」原告乃

委請台灣防水工程技術協進會就系爭房屋瑕疵部分進行鑑

定，該協進會於112年3月13日出具漏水原因鑑識報告書（下

稱系爭鑑識報告書），系爭鑑識報告書記載：「�綜上數據

測試結果研判：造成（系爭4樓房屋）有漏水位置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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廳廁所』、『廚房』、『次房間l』、『次房間2』、『主臥

室房間』、『前陽台』等室內立面牆壁混凝土有滲漏水現

象，為相對應位置外牆裂縫所致，故有外來水及使用水時，

就會有滲透水的現象並產生壁癌。①『廚房』及『前陽台』

等兩位置漏水原因；為水源由加裝之遮雨棚與混凝土交接處

沿裂縫或損壞處滲透至室內頂板。②『次房間l』、『次房

間2』等2間房間漏水原因；為外牆之裂縫所致，故有外來水

及使用水時，就會有滲透水的現象並產生壁癌。③『主臥室

房間』漏水之原因；為外牆有明顯銑洞所致。④『客廳廁

所』室內牆壁有壁癌，並有漏水之現象為廁所本身防水層有

破損或老舊與使用年限已到等因素所致。建築物該滲漏水現

象如長期、溫度或濕度變化…等原因，會造成局部結構體產

生裂縫，水分會沿裂縫或損壞處滲入樓板及牆壁內，而造成

內部含水量增加，使天花板及牆面滲水並長期含水量增加，

這些水份進而分解水泥內之鈣、鎂、鉀等鹽類與之反應形成

氫氧化物。而這些氫氧化物由濕氣帶與空氣中之二氧化碳反

應後，形成白色膨脹之碳酸鹽結晶體（俗稱壁癌）」。系爭

房屋存在系爭鑑識報告書所列之相關滲漏水、壁癌等之瑕

疵，且上開瑕疵與系爭契约書增補契约所列情形相符。

　㈣卓岱嫻於112年4月l日以電子訊息傳送予陳永福，略以：

「…為了減少雙方的爭執，所以買方端就依您2022/12/19向

　　永慶房屋業代反饋，內文提到〔如買方認為屋況有部分構成

　　瑕疵，可自行接洽第三方公正單位…。〕買方已經請台灣防

水工程技術協進會檢驗完成（如附件），依檢驗報告書為

證，檢驗費用為新台幣109,000，修繕費總計為新台幣323,1

27，共計新台幣432,127…」，惟被告迄均置若罔聞，原告

只得提出本件訢訟之請求。

　㈤原告委請台灣營建防水技術協進會就系爭房屋有瑕疵部分為

鑑定，該會於113年8月20日所做鑑定報告認定系爭不動產修

復漏水費用為漏水修繕部分318,780元，及修補前因漏水造

成壁癌、白華等滲漏水現象所致損害回復費用37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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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696,780元，故因系爭房屋有上開瑕疵，原告得依民法

第359條規定得請求依鑑定報告所示修復費用而減少此部分

價金之給付，蓋要修復成無漏水或無瑕疵狀態至少需支出上

開修復費用696,780元，故減少價金數額顯然會高於上開數

額，原告僅就請求回復原狀之費用作為房屋受有減少價金損

失之範圍，又被告就其應減少價金之部分對原告並無請求

權，被告收受該部分價金為無理由，原告先位得依民法第35

9條、第179條規定主張依物之瑕疵擔保責任請求原告返還減

少之價金；次再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不完全給付之規定；末

再依民法第360條規定請求被告應負前開修繕費用之損害賠

償責任。另原告委託本件鑑定支出費用109,000元，此部分

因被告於出賣系爭不動產時故意不告知系爭房屋全部瑕疵，

致使原告支出上開鑑定費用部分，原告自得依民法第360條

及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就該部分損害負賠償責任(起

訴狀所載慰撫金部分捨棄請求)等語。

　㈥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805,7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

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系爭房屋係於69年建造，屋齡42年餘，多年來為被告及被告

家人居住使用，居住期間有滲漏水之情形，但並不嚴重，在

出售前已多年未曾修繕。於111年間，被告因年事已高決定

至臺中與兒子同住，故透過永慶房屋公司出售系爭房屋。永

慶房屋公司仲介人員媒介原告前來看屋，並稱原告極有購買

意願，惟因屋況不佳有滲漏水問題，希望減價，被告在仲介

人員勸說下，同意修繕現況漏水之部分，更以低於市價10％

的價格售予原告。原告於看屋過程中對系爭房屋之狀況非常

明瞭，且經由仲介人員提出諸多詢問及要求，兩造於111年6

月l日簽定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並針對此數十年老舊房屋，

以增補契約特約確認修繕滲漏水等範圍，被告並承諾於l1l

年7月8日前就系爭房屋現有瑕疵問題（詳系爭契約書內之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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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契約）修繕完畢。兩造復於111年7月13日辦理系爭不動產

買賣過戶，原告並於111年7月23日點交受領系爭房屋。交屋

當日原告逐一檢視上開增補契約內所載之滲漏水、壁癌、油

漆剝落等情形，再三確認已確實修復完畢方同意點交系爭房

屋。又系爭契約書所附標的物現況說明書，係經雙方就系爭

房屋所確認，並非被告片面說明，原告事後更迭其詞，宣稱

被告有故意不告知物之瑕疵情形，顯有違誤。

　㈡於111年10月16日，原告透過仲介人員反應仍有滲漏水問

題，被告以為是之前修繕的部分有所遺漏，隨即通知修繕師

傅前往，仲介人員翌日即提出修繕報價單55,000元。修繕師

傅前往勘查後，告知被告並非是之前修繕部分有問題，原告

係要求修繕其他部分，被告心裡疑惑，仍基於負責任態度，

告知修繕師傅可先協助修繕，費用暫由被告支付。詎料自此

起，被告每隔數日就接到仲介人員電話通知又有滲漏水問

題，修繕師傅多次前往，反應原告皆以沒空、約不到時間或

遲遲不開門不配合修繕，又原告所謂滲漏水問題根本就不是

增補契約內所列載之滲漏水位置。於111年10月31日仲介人

員又提出第二份修繕報價單128,700元，並頻頻催促被告應

接受並如數賠償上開數額。被告至此開始起疑，再度審視相

關契約且私下打聽，發現買家原來是永慶房屋公司之仲介人

員。永慶房屋公司身為被告之委託仲介方，卻毫無職業道

德，隱瞞由自己仲介人員買受系爭不動產，先是藉口屋況太

差要求被告減價出售，又詳列瑕疵項目要求被告修繕，被告

因無經驗，均不疑有他而照辦，在交屋後竟仍一再偏頗買家

並要求被告進行各項不合理之修繕，係蓄意侵害被告權益。

　㈢系爭契約書第9條第5項約定擔保責任：「…除本契約另有約

定外，乙方應負瑕疵擔保責任」，依其文義及實務見解，被

告已就房屋品質有所保留，兩造簽約當時，被告僅就增補契

約所列之滲漏水、壁癌、油漆剝落等特定區域瑕疵負擔保責

任，其餘部分則為現況交屋之合意。即退萬步言之，縱若其

後發現系爭房屋有其他滲漏水之情形，仍應由原告自行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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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㈣買賣標的物若屬中古物，是否屬於瑕疵，非概與新品相較。

系爭房屋係於69年建造，於兩造簽訂買賣契约時，該房屋乃

屋齡逾42年之中古屋，其品質、設備、價格均不及鄰近新建

房屋。中古屋之屋況可能存在天花板牆壁龜裂、油漆脫落壁

癌、窗台門框滲水等現象，係中古屋市場中廣為週知之一般

常識，故系爭房屋若有上開情形，原告當可從速檢查發現。

原告於簽約前已多次前往看屋，對系爭房屋老舊狀況及可能

存在之一般中古屋普遍常見之狀況應當有所預見，況且買受

人之一即為房屋仲介人員，原告亦非第一次購屋。又被告自

知出售標的為中古房屋，從未保證系爭房屋絕不漏水，且當

時屋況亦明顯可見部分區域有滲漏水問題，經原告一一檢視

並列載於增補契約內，被告亦在交屋前逐一修繕完畢，經原

告查驗確認瑕疵修繕完成後同意交屋。故雙方交屋時，系爭

房屋已呈現原告得以接受之狀態，原告經仔細檢查後未提出

任何異議並同意交屋，顯見系爭房屋已符合原告預期之價值

而由原告受領，原告當不能再主張瑕疵，今原告要謂系爭房

屋缺少出賣人所保證之品質云云，殊有未洽。

　㈤原告透過仲介人員屢屢宣稱系爭房屋有諸多瑕疵，被告不堪

其擾乃提出可接洽「建築師公會、結構技師公會、土木技師

公會」等第三方公正單位進行鑑定，惟原告並非委請上開任

一第三方單位，而係自行委由非經被告許可之台灣防水工程

技術協進會檢驗，被告無法接受，罔論負擔該筆鑑定費用。

何況上開協會出具之報告係針對系爭房屋全戶進行檢驗，並

非以增補契約約定範圍為鑑定範圍，亦無法區別被告所應負

擔之部分，實難採認。另則，被告在臨訟前並未收過原告之

存證信函，所有所謂系爭房屋瑕疵均係由仲介人員所轉述、

傳達，縱有照片也僅是拍攝局部，根本無法辨別、理解究竟

是系爭房屋何處發生漏水或其他瑕疵。被告當初同意減價1

0％就是為了弭平及填補老舊房屋之瑕疵狀況，卻在仲介人

員的蓄意操作下，致使迄今買賣紛爭不斷，被告實無法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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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了高達348,000元之仲介服務費，換來的卻是欺瞞及誆

騙，更何況買家竟然自己就是仲介人員。末者，系爭不動產

買受人有2人，卻僅有原告1人起訴，縱使本件被告須負減價

責任，亦非應全額賠償予原告。

　㈥另鑑定機關所稱之滲漏水原因乃係因外牆防水層及前側女兒

牆之塗佈瑕疵所導致，應由全體住戶共同負擔修繕責任，不

應要求被告全數賠償等語置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若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22至26、42頁）

　㈠原告與被告於111年6月1日就系爭不動產經永慶房屋公司新

莊中正店居間，以總價870萬元購買系爭不動產（含所坐落

之基地持分，即新北巿新莊區瓊林段418地號土地、權利範

圍4分之1）並簽訂系爭契約書，而該系爭不動產之買賣價

金，原告均業已支付完畢，被告並依系爭契約書第8條之約

定，將系爭不動產於111年7月13日移轉登記至原告及高詩婷

之名下。

　㈡系爭不動產當時於111年6月1日簽訂系爭契約書時，其標的

物現況即發現有滲漏水、壁癌及油漆剝落之情事，為解決及

釐清責任歸屬，是兩造於系爭契約書中即列有增補契約條款

並約明：「二、甲方（即原告）至房屋現場確認，本標的物

現況天花板、廚房有滲漏水情事，乙方（即被告）應於民國

111年07月08日前修復完畢並負擔修繕所需費用，並經甲方

確認後續行辦理（如：代償及交屋）手續。三、甲方已至房

屋現場確認，本標的物現況前陽台天花板、臥室窗框、浴室

外牆、廚房和臥室，有壁癌情事，乙方應於民國111年07月0

8日前修復完畢並負擔修繕所需用費用，並經甲方確認後續

行辦理（如：代償及交屋）手續。四、甲方已至房屋現場確

認，本標的物現況臥室牆面有油漆剝落情事，乙方應於民國

111年07月08日前修復完畢並負擔修繕所需費用，並經甲方

確認後續行辦理（如：代償及交屋）手續」。

　㈢賣方仲介人員卓岱嫻曾於111年11月30日傳送電子郵件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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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被告所授權處理之陳永鴻告知：「…3.買方（即原告）11

1/11/29有打給同事，說屋主（即被告）找的師博（阿廷師

傅）有打給他，師父跟買方說，屋主要他施工的地方不包含

目前房子現況所有發現滲漏水的地方，問買方是否已經跟屋

主達成共識，買方有再跟同事說，因為當時購買這間房子的

時候，屋主端表示會修繕好有滲漏水的地方再交付給他們，

所以希望屋主這邊還是能幫忙處理好目前房子既有漏水的地

方（如附件1），為了避免之後師傅進場後施工方向雙方認

知不一樣，是否先請屋主找的師傅（阿廷師傅）開一張估價

單，標示目前要修繕有滲漏水的地方及修繕方式，這樣一來

可以確認雙方知道要修繕的點是一樣的，二來也可以避免造

成廠商多次分段施工，而向屋主求償的狀況發生…」等語

【參原證3】。

　㈣原告於111年12月5日委請律師寄發存證信函予永慶房屋公司

新莊中正店及賣方仲介人員卓岱嫻【參原證4】(被告表示此

部分並未收到該存證信函)。

　㈤被告所授權處理之陳永鴻先生於000年00月00日傳送電子郵

件訊息予賣方仲介人員卓岱嫻，其內容略以：「…如買方認

為屋況有部分構成瑕疵，可自行接洽第三方公證單位（建築

師公會、結構技師公會、土木技師公會），只要第三方公證

單位認定為瑕疵之部分或區域，賣方將依第三方鑑定單位所

出示之鑑定報告進行修繕。」等語【參原證5】。

　㈥原告委請台灣防水工程技術協進會，就系爭不動產之瑕疵部

分進行鑑定，而該協進會於112年3月13日出具鑑識報告書內

容，並評估系爭房屋之滲漏水瑕疵修繕費總計為323,127

元，而該次檢測費用為109,000元【參原證6】。

　㈦兩造皆不爭執系爭房屋有滲漏水、壁癌、油漆剝落等瑕疵。

另被告自認系爭房屋有滲漏水之瑕疵，原告並無怠於通知被

告之情。（見本院112年11月10日言詞辯論筆錄第1頁）

四、本件兩造爭執之點為：㈠原告得否依民法第359條、第179條

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修復費用696,780元？㈡若㈠為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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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原告得否民法第360條或第22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

償修復費用696,780元？㈢原告得否依民法第360條或第227

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鑑定支出費用109,000元？茲分述

如下：

　㈠原告得否依民法第359條、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修復費

用696,780元？

　⒈按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第373條之規定危

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

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但減少之程度，無

關重要者，不得視為瑕疵。民法第354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

按物之瑕疵擔保責任，為出賣人就買賣標的物之瑕疵應負之

法定無過失責任，買賣標的物倘於危險移轉時具有瑕疵，出

賣人原則上即應負責。復按所謂物之瑕疵係指存在於物之缺

點而言。凡依通常交易觀念，或依當事人之決定，認為物應

具備之價值、效用或品質而不具備者，即為物有瑕疵，且不

以物質上應具備者為限（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1173號判例

要旨參照）。就住宅而言，主要功能即供人居住使用，房屋

一旦發生牆壁裂縫，遇雨即生滲水之情事，不但將致毀損屋

內財物，且會干擾使用人之生活起居，無以完足發揮其供人

居住之目的，影響居住品質，是房屋有滲水之情形，自屬減

少其通常效用之瑕疵，並減損系爭建物之價值。

　⒉經查，本件系爭房屋經送請社團法人台灣營建防水技術協進

會鑑定有無滲漏水、壁癌及裂縫等瑕疵暨原因，其鑑定結果

為「陽台天花板有漆面剝落、變色現象、複勘檢測局部潮濕

嚴重，主臥室天花近外牆處有油漆剝落、變色現象、外牆面

有水痕、油漆變色現象、窗框處有漆面變色現象、複勘檢測

局部潮濕嚴重，次臥室1天花近外牆處有油漆剝落、變色現

象、窗框下方有油漆變色現象、複勘檢測局部潮濕嚴重，次

臥室2天花(有木板暗架天花)上方樓板有水泥剝落、白華、

漆面變色現象，次臥室2牆面有漆面變色、剝離及水痕、窗

框邊緣有油漆剝離變色等現象、複勘檢測局部潮濕嚴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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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檢測灑水後次臥室2窗戶窗框下沿兩側有滲水現象，廚房

天花部分有漆面變色鄰近磁磚(壁面)有水痕、右側牆面有漆

面變色及突起、下方有白華現象、複勘檢測局部潮濕嚴重，

浴廁左側門框下方兩側有漆面變色突起及白華現象、複勘檢

測局部潮濕嚴重等滲漏水、壁癌現象...本案研判漏水原因

為外牆防水層有施工瑕疵有明顯塗佈不均勻有多處未塗佈、

前側女兒牆外牆未塗佈，致使長期下雨時，水份會沿外牆縫

隙處及窗框縫隙處往下流滲並沿樓板裂縫滲入4樓房屋頂板

及牆面而造成內部含水量增加，長期含水量增加，這些水份

進而分解水泥內之鈣、鎂、鉀等鹽類並與之反應形成氫氧化

納，而這些氫氧化物由濕氣帶與空氣中之二氧化碳反應後，

形成白色膨脹之碳酸鹽結晶體(俗稱壁癌、白華)及長期生長

白色膨脹之碳酸鹽結晶體而造成油漆剝落、壁癌、白華、潮

溼等滲漏水現象，浴廁部分因複勘浸水檢測並未滲漏滴水出

來且漆面變色突起及白華現象皆位於門框下方兩側研判漏水

原因為門框下方防水層恐有細微縫隙致使長期用水時，水分

會沿縫隙處流滲滲入，造成浴廁門框下方兩側長期含水量增

加而造成漆面變色突起及白華等滲漏水現象。」，參酌上開

說明可知，系爭房屋確存有滲漏水情事，要屬物之瑕疵無

疑。又參諸上開漏水點之滲水現象顯非短時間劇烈發生之漏

水，且原告於系爭房屋交付後即發現仍有漏水情形，斯時委

請台灣防水工程技術協進會進行漏水原因鑑定，依據其所出

具之鑑識報告書記載：「�綜上數據測試結果研判：造成

（系爭4樓房屋）有漏水位置為，『客廳廁所』、『廚

房』、『次房間l』、『次房間2』、『主臥室房間』、『前

陽台』等室內立面牆壁混凝土有滲漏水現象，為相對應位置

外牆裂縫所致，故有外來水及使用水時，就會有滲透水的現

象並產生壁癌。①『廚房』及『前陽台』等兩位置漏水因；

為水源由加裝之遮雨棚與混凝土交接處沿裂縫或損壞處滲透

至室內頂板。②『次房間l』、『次房間2』等2間房間漏水

原因；為外牆之裂縫所致，故有外來水及使用水時，就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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滲透水的現象並產生壁癌。③『主臥室房間』漏水之原因；

為外牆有明顯銑洞所致。④『客廳廁所』室內牆壁有壁癌，

並有漏水之現象為廁所本身防水層有破損或老舊與使用年限

已到等因素所致。建築物該滲漏水現象如長期、溫度或濕度

變化…等原因，會造成局部結構體產生裂縫，水分會沿裂縫

或損壞處滲入樓板及牆壁內，而造成內部含水量增加，使天

花板及牆面滲水並長期含水量增加，這些水份進而分解水泥

內之鈣、鎂、鉀等鹽類與之反應形成氫氧化物。而這些氫氧

化物由濕氣帶與空氣中之二氧化碳反應後，形成白色膨脹之

碳酸鹽結晶體（俗稱壁癌）等情(見本院卷一第125頁)，可

徵系爭房屋之滲漏水、壁癌情況係於系爭房屋點交時即已存

在甚明，且系爭房屋有滲漏水、壁癌等情形，自屬減少其通

常效用並有減損系爭房屋價值之瑕疵情形。

　⒊然被告抗辯原告於契約成立時即已知悉上開瑕疵存在，被告

亦在交屋前逐一修繕完畢，經原告查驗確認瑕疵修繕完成後

同意交屋，且當初有減價出售，原告自不得再主張瑕疵擔保

責任等語，惟原告固於契約成立時知悉有漏水瑕疵，然兩造

於契約成立時已締結增補契約，約定被告應就滲漏水情事負

修繕完畢之責，並未有免除瑕疵擔保責任之約定，且原告縱

已知悉系爭房屋存在部分位置漏水情形，然交付系爭房屋前

本無從逐一確認各處滲漏水之具體狀況，且被告所為之修繕

是否有就各漏水處暨漏水原因確實修繕至不漏水狀態或僅就

外觀為表面修補，亦非原告當時所得查悉，且依照證人即被

告委任仲介公司之業務卓岱嫻到庭證稱：當初買賣時，屋主

方(即被告)有說會修繕好一些漏水的屋況。所以雙方有簽立

增補契約，交屋後買方有發現新的漏水處，買方有跟其銷售

業務反應，買方銷售業務再跟我們賣方這邊反應，表示廚房

熱水器上方的天花板、廚房外推窗側邊、房間的牆面有多

處、房間冷氣下方都有一些漏水的問題。我們知道買方反應

的事情後，馬上請師傅到現場估價修繕費用及察看屋況，也

馬上以信件方式通知賣方劉麗華的兒子，我們稱他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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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先生回應說會幫忙做處理，因為一開始賣方有請師傅整理

過房子，師傅有保固，所以會請廠商去處理。後來賣方的廠

商有去維修，維修後買方又來反應還是有漏水，因為買方當

時已經住在裡面，我們收到買方反應後又以信件寄給陳先

生，請他處理，陳先生表示會再請廠商來。廠商有再去維

修，但維修完買方還是反應有漏水，我們又再寄信件給陳先

生，請他維修。但此時買方希望賣方能把維修的方式還有修

繕後保固多久做一個明確確認，陳先生只有請廠商過來再修

繕。後來陳先生覺得房子有漏水的地方他負責修繕，但買方

希望能做一個防水，想要把問題根治，所以我們有請師傅過

去估價。當時有請兩間廠商估價，師傅估出來的價格再轉達

給買賣雙方，請雙方協調各自負擔費用的比例。陳先生覺得

他負責修繕漏水維修部分就好，所以他不同意。當時還有發

現牆面有空心的部分，買方希望賣方連同空心的部分一起修

繕，賣方不同意，賣方表示有任何瑕疵要請第三方公證單位

來鑑定判斷。後續買方就找防水工程技術協進會來鑑定，經

鑑定後，修繕費用及檢測費用共花費43萬2127元，買方希望

由賣方出錢補償這筆費用，後續若有發生屋況的瑕疵，就由

買方自行修繕處理，但賣方後續就沒有再回信了。且當時簽

立增補契約所發生的漏水情況（天花板、廚房漏水），與我

剛剛所述交屋後所發生的漏水情況有些相同，有些不相同。

相同部分賣方有先修繕，但修繕完成交屋後3 個月還是有漏

水，有些是不同的，是新的漏水問題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04

至306頁)，顯見被告除並未就天花板及廚房滲漏水現象修繕

完畢外，亦有其他新的漏水點係於交付後始發現，此部分亦

非交屋時得立即以肉眼觀看即可知悉，自難認被告所稱原告

逕同意依現況交屋，而不得再請求被告就系爭房屋漏水部分

負瑕疵擔保之責等語為可採。況不動產之成交價格，同時受

多項因素影響，縱有成交價較低之情事，亦未必係兩造已約

定現況交屋所致，被告就此部分亦未舉證證明兩造有以減價

出售方式約定免除賣方即原告之瑕疵擔保責任乙節，難認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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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所為辯稱為可採。綜上，系爭房屋既有上揭漏水瑕疵，

且未經兩造特約免除被告之瑕疵擔保責任，且被告復未將系

爭房屋之漏水瑕疵全部修復完畢，業如前述，該等瑕疵於兩

造交付房屋前既已存在，揆諸前開說明，不以被告是否知悉

或存有可歸責性與否，其均應就上開瑕疵負物之瑕疵擔保責

任，故原告主張被告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等語，應屬有

據。

　⒋又按民法第359條規定：買賣因物有瑕疵，而出賣人依前5條

之規定，應負擔保之責者，買受人得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其

價金。但依情形，解除契約顯失公平者，買受人僅得請求減

少價金。又買受人依前條規定所得主張之價金減少請求權，

一經買受人以意思表示行使，出賣人所得請求之價金，即於

應減少之範圍內縮減之（最高法院87年台簡上字第10號判例

意旨參照）。原告主張系爭房屋受有上開漏水瑕疵修補費用

之價值減損，蓋因上述修補系爭瑕疵應支出費用，乃係買受

系爭不動產所必須支出之額外費用，其性質核屬系爭房屋之

物理性價值貶損，此核與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

合會第九號公報-瑕疵不動產汙名價值減損估價指引所載

「壹、名詞定義」、「三、瑕疵價值減損：指不動產受有瑕

疵所造成的價值減損總額，包括『修復費用』及『汙名價值

減損』」相符，而本件原告並未主張並舉證有無交易價值減

損(交易性價值貶損)，僅主張修復費用之物理性價值貶值，

自非法所不許，查被告所出售之系爭房屋因有上開漏水瑕

疵，已如前述，系爭瑕疵經鑑定報告之鑑定結果，認定回復

原狀之修復工程如鑑定報告附件八、修復方式及費用概估所

示，總計受有物理性價值貶損696,780元，復核前開修復區

域、項目、位置，均為系爭漏水必要之修繕，則原告主張以

此修復費用之數額請求減少價金，尚無不合。準此，依如附

件八所示修復方式將上開漏水瑕疵所致損害修復後，系爭房

屋即可恢復其通常效用狀態，是原告依民法第359條規定，

主張以附件八修復瑕疵費用696,780元請求減少價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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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堪予准許。至被告尚辯稱系爭房屋滲漏水原因乃係因頂

樓地板及頂樓外圍女兒牆壁等，應由大樓全體住戶共同負擔

等語，惟按出賣人應擔保其物於交付與買受人時，無滅失或

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

定效用之瑕疵，且該瑕疵擔保為法定無過失責任，不以出賣

人有過失為必要，系爭房屋客觀上既有上開滲漏水瑕疵存

在，本不以被告就該原因具有可歸責事由為必要，原告基於

買賣契約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就所交付之房屋減損之價值部分

應減少價金，自屬有據。

　㈡因原告所主張之前開㈠請求為有理由，則本院自無庸另審酌

原告得否依民法第360條、第22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

償修復費用696,780元，附此敘明。

　㈢原告得否依民法第360條或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

鑑定支出費用109,000元？　　　

　⒈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

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因可歸責於

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買

賣之物，缺少出賣人所保證之品質者，買受人得不解除契約

或請求減少價金，而請求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出賣人故意不

告知物之瑕疵者亦同。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26條第1項、

第360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按物之出賣人就其交付之買賣標

的物，有應負擔保責任之瑕疵，其瑕疵係於契約成立後始發

生者，出賣人除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外，同時構成不完全給

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691號判決

參照）。另按買賣標的物如係特定物，於契約成立前已發生

瑕疵，而出賣人於締約時，因故意或過失未告知該瑕疵於買

受人，而買受人不知有瑕疵仍為購買者，則出賣人所為給付

之內容不符合債務本旨，即應負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

任（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112號判決參照）。是如物之

出賣人就其交付之買賣標的物之瑕疵係於契約成立前即已發

生，而出賣人於締約時，未有因故意或過失而未告知該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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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買受人者，自毋庸負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最高

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691號、103年度台上字第2631號判決

同旨參照)。末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

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

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

　⒉經查，系爭房屋之瑕疵係於契約成立前即已發生，則原告主

張依民法第227條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必須證明被告有因故

意或過失而未告知該瑕疵之可歸責事由，倘原告欲依民法第

360條規定為損害賠償請求，亦應證明被告有保證系爭房屋

無漏水瑕疵或故意不告知漏水瑕疵情事，然系爭房屋為數十

年老舊房屋，且被告於交屋前亦有委請師傅前往修繕，且相

關瑕疵非經漏水測試或進一步檢實無法確知，難認被告有何

故意過失而不告知瑕疵之可歸責事由，從而，原告主張被告

就漏水瑕疵所致其於訴訟前支出鑑定費用109,000元應依民

法第227條規定負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責任或依民法第360條

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等語，難認可採。

五、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民法第359條、第179條規定，請求被

告給付原告696,780元，及其中626,061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被告翌日起(即112年5月31日，見本院卷一第179頁），其餘

70,719元自民事擴充訴之聲明暨爭點整理狀繕本送達被告翌

日起(即113年11月12日)，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至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分別聲請宣告假

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

額准許之。又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聲請已失所依附，應

一併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

酌後認為對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就不再逐一論述，附此敘

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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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張惠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書記官　陳睿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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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196號
原      告  焦義德  


訴訟代理人  陳昱維律師
            洪銘徽律師
被      告  劉麗華  
訴訟代理人  陳虹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減少買賣價金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陸拾玖萬陸仟柒佰捌拾元，及其中新臺幣陸拾貳萬陸仟零陸拾壹元自民國一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起、其餘新臺幣柒萬零柒佰壹拾玖元自民國一一三年十一月十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八十六，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貳拾肆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陸拾玖萬陸仟柒佰捌拾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第一項原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626,06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一第9頁）。嗣原告於民國113年11月5日以民事擴充訴之聲明暨爭點整理狀變更聲明第一項為：被告應給付原告805,7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二第33至37頁）。經核上開聲明變更部分屬同一基礎事實及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緣兩造於111年6月l日經訴外人永慶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慶房屋公司）新莊中正店居間，由原告以總價8,700,000元，向被告購買坐落於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4分之1）暨其上同段984建號即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巷0弄00號4樓建物（下稱系爭房屋，與其坐落土地合稱系爭不動產），兩造並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约書（下稱系爭契约書）。原告已就上開買賣價金支付完畢，被告於111年7月13日將系爭不動產移轉登記至原告及訴外人高詩婷名下。於兩造簽訂系爭契約書時，系爭房屋即有滲漏水、壁癌及油漆剝落情形，為解決及釐清責任歸屬，兩造於系爭契約書中列有增補契約條款並約明：「二、甲方（即原告）至房屋現場確認，本標的物現況天花板、廚房有滲漏水情事，乙方（即被告）應於111年7月8日前修復完畢並負擔修繕所需費用，並經甲方確認後續行辦理（如：代償及交屋）手續。四、甲方已至房屋現場確認，本標的物現況臥室牆面有油漆剝落情事，乙方應於l11年7月8日前修復完畢並負擔修繕所需費用，並經甲方確認後續行辦理（如：代償及交屋）手續。」
　㈡系爭不動產於111年7月13日經辦理產權移轉登記，同年月29日交屋後，原告發現系爭房屋仍存在明顯滲漏水情況，除天花板、廚房之外，尚有主臥室牆面、房間牆面、廚房牆面及外牆均有滲漏水。又臥室外牆面窗戶下係屬空心且造成裂痕滲水，可見系爭房屋之瑕疵並非僅有前開增補契约所列舉之範圍，被告顯係故意且未據實告知瑕疵。依系爭契約書第9條第5項之約定：「本買賣標的物於交屋前如有存在物之瑕疵（例如：滲漏水、海砂屋、輻射屋…等或其他影響結構安全之瑕疵）時，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乙方（即被告）應負瑕疵擔保責任。」及系爭契約書增補契約內容，被告本應於111年7月8日將系爭不動產瑕疵修繕完成。原告並無被告之聯絡方式，均透過訴外人即永慶房屋公司買方仲介人員焦義廣、賣方仲介人員卓岱嫻與被告聯絡，卓岱嫻曾於111年11月30日傳送電子郵件訊息向被告授權處理系爭房屋瑕疵之訴外人陳永鴻告知：「…⒊買方（即原告）111/11/29有打給同事，說屋主（即被告）找的師博（阿廷師傅）有打給他，師父跟買方說，屋主要他施工的地方不包含目前房子現況所有發現滲漏水的地方，問買方是否已經跟屋主達成共識，買方有再跟同事說，因為當時購買這間房子的時候，屋主端表示會修繕好有滲漏水的地方再交付給他們，所以希望屋主這邊還是能幫忙處理好目前房子既有漏水的地方（如附件1），為了避免之後師傅進場後施工方向雙方認知不一樣，是否先請屋主找的師傅（阿廷師傅）開一張估價單，標示目前要修繕有滲漏水的地方及修繕方式，這樣一來可以確認雙方知道要修繕的點是一樣的，二來也可以避免造成廠商多次分段施工，而向屋主求償的狀況發生…」等語，未獲被告善意回應，原告遂於111年12月5日委請律師寄發存證信函予陳永鴻，請被告於文到7日內出面說明及處理包括但不限於修繕、減價等損害賠償事宜。
　㈢嗣陳永鴻於111年12月19日傳送電子郵件予卓岱嫻，內容略以：「…如買方認為屋況有部分構成瑕疵，可自行接洽第三方公證單位（建築師公會、結構技師公會、土木技師公會），只要第三方公證單位認定為瑕疵之部分或區域，賣方將依第三方鑑定單位所出示之鑑定赧告進行修繕。」原告乃委請台灣防水工程技術協進會就系爭房屋瑕疵部分進行鑑定，該協進會於112年3月13日出具漏水原因鑑識報告書（下稱系爭鑑識報告書），系爭鑑識報告書記載：「綜上數據測試結果研判：造成（系爭4樓房屋）有漏水位置為，『客廳廁所』、『廚房』、『次房間l』、『次房間2』、『主臥室房間』、『前陽台』等室內立面牆壁混凝土有滲漏水現象，為相對應位置外牆裂縫所致，故有外來水及使用水時，就會有滲透水的現象並產生壁癌。①『廚房』及『前陽台』等兩位置漏水原因；為水源由加裝之遮雨棚與混凝土交接處沿裂縫或損壞處滲透至室內頂板。②『次房間l』、『次房間2』等2間房間漏水原因；為外牆之裂縫所致，故有外來水及使用水時，就會有滲透水的現象並產生壁癌。③『主臥室房間』漏水之原因；為外牆有明顯銑洞所致。④『客廳廁所』室內牆壁有壁癌，並有漏水之現象為廁所本身防水層有破損或老舊與使用年限已到等因素所致。建築物該滲漏水現象如長期、溫度或濕度變化…等原因，會造成局部結構體產生裂縫，水分會沿裂縫或損壞處滲入樓板及牆壁內，而造成內部含水量增加，使天花板及牆面滲水並長期含水量增加，這些水份進而分解水泥內之鈣、鎂、鉀等鹽類與之反應形成氫氧化物。而這些氫氧化物由濕氣帶與空氣中之二氧化碳反應後，形成白色膨脹之碳酸鹽結晶體（俗稱壁癌）」。系爭房屋存在系爭鑑識報告書所列之相關滲漏水、壁癌等之瑕疵，且上開瑕疵與系爭契约書增補契约所列情形相符。
　㈣卓岱嫻於112年4月l日以電子訊息傳送予陳永福，略以：「…為了減少雙方的爭執，所以買方端就依您2022/12/19向
　　永慶房屋業代反饋，內文提到〔如買方認為屋況有部分構成
　　瑕疵，可自行接洽第三方公正單位…。〕買方已經請台灣防水工程技術協進會檢驗完成（如附件），依檢驗報告書為證，檢驗費用為新台幣109,000，修繕費總計為新台幣323,127，共計新台幣432,127…」，惟被告迄均置若罔聞，原告只得提出本件訢訟之請求。
　㈤原告委請台灣營建防水技術協進會就系爭房屋有瑕疵部分為鑑定，該會於113年8月20日所做鑑定報告認定系爭不動產修復漏水費用為漏水修繕部分318,780元，及修補前因漏水造成壁癌、白華等滲漏水現象所致損害回復費用378,000元，總計696,780元，故因系爭房屋有上開瑕疵，原告得依民法第359條規定得請求依鑑定報告所示修復費用而減少此部分價金之給付，蓋要修復成無漏水或無瑕疵狀態至少需支出上開修復費用696,780元，故減少價金數額顯然會高於上開數額，原告僅就請求回復原狀之費用作為房屋受有減少價金損失之範圍，又被告就其應減少價金之部分對原告並無請求權，被告收受該部分價金為無理由，原告先位得依民法第359條、第179條規定主張依物之瑕疵擔保責任請求原告返還減少之價金；次再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不完全給付之規定；末再依民法第360條規定請求被告應負前開修繕費用之損害賠償責任。另原告委託本件鑑定支出費用109,000元，此部分因被告於出賣系爭不動產時故意不告知系爭房屋全部瑕疵，致使原告支出上開鑑定費用部分，原告自得依民法第360條及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就該部分損害負賠償責任(起訴狀所載慰撫金部分捨棄請求)等語。
　㈥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805,7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系爭房屋係於69年建造，屋齡42年餘，多年來為被告及被告家人居住使用，居住期間有滲漏水之情形，但並不嚴重，在出售前已多年未曾修繕。於111年間，被告因年事已高決定至臺中與兒子同住，故透過永慶房屋公司出售系爭房屋。永慶房屋公司仲介人員媒介原告前來看屋，並稱原告極有購買意願，惟因屋況不佳有滲漏水問題，希望減價，被告在仲介人員勸說下，同意修繕現況漏水之部分，更以低於市價10％的價格售予原告。原告於看屋過程中對系爭房屋之狀況非常明瞭，且經由仲介人員提出諸多詢問及要求，兩造於111年6月l日簽定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並針對此數十年老舊房屋，以增補契約特約確認修繕滲漏水等範圍，被告並承諾於l1l年7月8日前就系爭房屋現有瑕疵問題（詳系爭契約書內之增補契約）修繕完畢。兩造復於111年7月13日辦理系爭不動產買賣過戶，原告並於111年7月23日點交受領系爭房屋。交屋當日原告逐一檢視上開增補契約內所載之滲漏水、壁癌、油漆剝落等情形，再三確認已確實修復完畢方同意點交系爭房屋。又系爭契約書所附標的物現況說明書，係經雙方就系爭房屋所確認，並非被告片面說明，原告事後更迭其詞，宣稱被告有故意不告知物之瑕疵情形，顯有違誤。
　㈡於111年10月16日，原告透過仲介人員反應仍有滲漏水問題，被告以為是之前修繕的部分有所遺漏，隨即通知修繕師傅前往，仲介人員翌日即提出修繕報價單55,000元。修繕師傅前往勘查後，告知被告並非是之前修繕部分有問題，原告係要求修繕其他部分，被告心裡疑惑，仍基於負責任態度，告知修繕師傅可先協助修繕，費用暫由被告支付。詎料自此起，被告每隔數日就接到仲介人員電話通知又有滲漏水問題，修繕師傅多次前往，反應原告皆以沒空、約不到時間或遲遲不開門不配合修繕，又原告所謂滲漏水問題根本就不是增補契約內所列載之滲漏水位置。於111年10月31日仲介人員又提出第二份修繕報價單128,700元，並頻頻催促被告應接受並如數賠償上開數額。被告至此開始起疑，再度審視相關契約且私下打聽，發現買家原來是永慶房屋公司之仲介人員。永慶房屋公司身為被告之委託仲介方，卻毫無職業道德，隱瞞由自己仲介人員買受系爭不動產，先是藉口屋況太差要求被告減價出售，又詳列瑕疵項目要求被告修繕，被告因無經驗，均不疑有他而照辦，在交屋後竟仍一再偏頗買家並要求被告進行各項不合理之修繕，係蓄意侵害被告權益。
　㈢系爭契約書第9條第5項約定擔保責任：「…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乙方應負瑕疵擔保責任」，依其文義及實務見解，被告已就房屋品質有所保留，兩造簽約當時，被告僅就增補契約所列之滲漏水、壁癌、油漆剝落等特定區域瑕疵負擔保責任，其餘部分則為現況交屋之合意。即退萬步言之，縱若其後發現系爭房屋有其他滲漏水之情形，仍應由原告自行處理。
　㈣買賣標的物若屬中古物，是否屬於瑕疵，非概與新品相較。系爭房屋係於69年建造，於兩造簽訂買賣契约時，該房屋乃屋齡逾42年之中古屋，其品質、設備、價格均不及鄰近新建房屋。中古屋之屋況可能存在天花板牆壁龜裂、油漆脫落壁癌、窗台門框滲水等現象，係中古屋市場中廣為週知之一般常識，故系爭房屋若有上開情形，原告當可從速檢查發現。原告於簽約前已多次前往看屋，對系爭房屋老舊狀況及可能存在之一般中古屋普遍常見之狀況應當有所預見，況且買受人之一即為房屋仲介人員，原告亦非第一次購屋。又被告自知出售標的為中古房屋，從未保證系爭房屋絕不漏水，且當時屋況亦明顯可見部分區域有滲漏水問題，經原告一一檢視並列載於增補契約內，被告亦在交屋前逐一修繕完畢，經原告查驗確認瑕疵修繕完成後同意交屋。故雙方交屋時，系爭房屋已呈現原告得以接受之狀態，原告經仔細檢查後未提出任何異議並同意交屋，顯見系爭房屋已符合原告預期之價值而由原告受領，原告當不能再主張瑕疵，今原告要謂系爭房屋缺少出賣人所保證之品質云云，殊有未洽。
　㈤原告透過仲介人員屢屢宣稱系爭房屋有諸多瑕疵，被告不堪其擾乃提出可接洽「建築師公會、結構技師公會、土木技師公會」等第三方公正單位進行鑑定，惟原告並非委請上開任一第三方單位，而係自行委由非經被告許可之台灣防水工程技術協進會檢驗，被告無法接受，罔論負擔該筆鑑定費用。何況上開協會出具之報告係針對系爭房屋全戶進行檢驗，並非以增補契約約定範圍為鑑定範圍，亦無法區別被告所應負擔之部分，實難採認。另則，被告在臨訟前並未收過原告之存證信函，所有所謂系爭房屋瑕疵均係由仲介人員所轉述、傳達，縱有照片也僅是拍攝局部，根本無法辨別、理解究竟是系爭房屋何處發生漏水或其他瑕疵。被告當初同意減價10％就是為了弭平及填補老舊房屋之瑕疵狀況，卻在仲介人員的蓄意操作下，致使迄今買賣紛爭不斷，被告實無法接受支付了高達348,000元之仲介服務費，換來的卻是欺瞞及誆騙，更何況買家竟然自己就是仲介人員。末者，系爭不動產買受人有2人，卻僅有原告1人起訴，縱使本件被告須負減價責任，亦非應全額賠償予原告。
　㈥另鑑定機關所稱之滲漏水原因乃係因外牆防水層及前側女兒牆之塗佈瑕疵所導致，應由全體住戶共同負擔修繕責任，不應要求被告全數賠償等語置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若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22至26、42頁）
　㈠原告與被告於111年6月1日就系爭不動產經永慶房屋公司新莊中正店居間，以總價870萬元購買系爭不動產（含所坐落之基地持分，即新北巿新莊區瓊林段418地號土地、權利範圍4分之1）並簽訂系爭契約書，而該系爭不動產之買賣價金，原告均業已支付完畢，被告並依系爭契約書第8條之約定，將系爭不動產於111年7月13日移轉登記至原告及高詩婷之名下。
　㈡系爭不動產當時於111年6月1日簽訂系爭契約書時，其標的物現況即發現有滲漏水、壁癌及油漆剝落之情事，為解決及釐清責任歸屬，是兩造於系爭契約書中即列有增補契約條款並約明：「二、甲方（即原告）至房屋現場確認，本標的物現況天花板、廚房有滲漏水情事，乙方（即被告）應於民國111年07月08日前修復完畢並負擔修繕所需費用，並經甲方確認後續行辦理（如：代償及交屋）手續。三、甲方已至房屋現場確認，本標的物現況前陽台天花板、臥室窗框、浴室外牆、廚房和臥室，有壁癌情事，乙方應於民國111年07月08日前修復完畢並負擔修繕所需用費用，並經甲方確認後續行辦理（如：代償及交屋）手續。四、甲方已至房屋現場確認，本標的物現況臥室牆面有油漆剝落情事，乙方應於民國111年07月08日前修復完畢並負擔修繕所需費用，並經甲方確認後續行辦理（如：代償及交屋）手續」。
　㈢賣方仲介人員卓岱嫻曾於111年11月30日傳送電子郵件訊息向被告所授權處理之陳永鴻告知：「…3.買方（即原告）111/11/29有打給同事，說屋主（即被告）找的師博（阿廷師傅）有打給他，師父跟買方說，屋主要他施工的地方不包含目前房子現況所有發現滲漏水的地方，問買方是否已經跟屋主達成共識，買方有再跟同事說，因為當時購買這間房子的時候，屋主端表示會修繕好有滲漏水的地方再交付給他們，所以希望屋主這邊還是能幫忙處理好目前房子既有漏水的地方（如附件1），為了避免之後師傅進場後施工方向雙方認知不一樣，是否先請屋主找的師傅（阿廷師傅）開一張估價單，標示目前要修繕有滲漏水的地方及修繕方式，這樣一來可以確認雙方知道要修繕的點是一樣的，二來也可以避免造成廠商多次分段施工，而向屋主求償的狀況發生…」等語【參原證3】。
　㈣原告於111年12月5日委請律師寄發存證信函予永慶房屋公司新莊中正店及賣方仲介人員卓岱嫻【參原證4】(被告表示此部分並未收到該存證信函)。
　㈤被告所授權處理之陳永鴻先生於000年00月00日傳送電子郵件訊息予賣方仲介人員卓岱嫻，其內容略以：「…如買方認為屋況有部分構成瑕疵，可自行接洽第三方公證單位（建築師公會、結構技師公會、土木技師公會），只要第三方公證單位認定為瑕疵之部分或區域，賣方將依第三方鑑定單位所出示之鑑定報告進行修繕。」等語【參原證5】。
　㈥原告委請台灣防水工程技術協進會，就系爭不動產之瑕疵部分進行鑑定，而該協進會於112年3月13日出具鑑識報告書內容，並評估系爭房屋之滲漏水瑕疵修繕費總計為323,127元，而該次檢測費用為109,000元【參原證6】。
　㈦兩造皆不爭執系爭房屋有滲漏水、壁癌、油漆剝落等瑕疵。另被告自認系爭房屋有滲漏水之瑕疵，原告並無怠於通知被告之情。（見本院112年11月10日言詞辯論筆錄第1頁）
四、本件兩造爭執之點為：㈠原告得否依民法第359條、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修復費用696,780元？㈡若㈠為無理由，則原告得否民法第360條或第22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修復費用696,780元？㈢原告得否依民法第360條或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鑑定支出費用109,000元？茲分述如下：
　㈠原告得否依民法第359條、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修復費用696,780元？
　⒈按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第373條之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但減少之程度，無關重要者，不得視為瑕疵。民法第354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物之瑕疵擔保責任，為出賣人就買賣標的物之瑕疵應負之法定無過失責任，買賣標的物倘於危險移轉時具有瑕疵，出賣人原則上即應負責。復按所謂物之瑕疵係指存在於物之缺點而言。凡依通常交易觀念，或依當事人之決定，認為物應具備之價值、效用或品質而不具備者，即為物有瑕疵，且不以物質上應具備者為限（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1173號判例要旨參照）。就住宅而言，主要功能即供人居住使用，房屋一旦發生牆壁裂縫，遇雨即生滲水之情事，不但將致毀損屋內財物，且會干擾使用人之生活起居，無以完足發揮其供人居住之目的，影響居住品質，是房屋有滲水之情形，自屬減少其通常效用之瑕疵，並減損系爭建物之價值。
　⒉經查，本件系爭房屋經送請社團法人台灣營建防水技術協進會鑑定有無滲漏水、壁癌及裂縫等瑕疵暨原因，其鑑定結果為「陽台天花板有漆面剝落、變色現象、複勘檢測局部潮濕嚴重，主臥室天花近外牆處有油漆剝落、變色現象、外牆面有水痕、油漆變色現象、窗框處有漆面變色現象、複勘檢測局部潮濕嚴重，次臥室1天花近外牆處有油漆剝落、變色現象、窗框下方有油漆變色現象、複勘檢測局部潮濕嚴重，次臥室2天花(有木板暗架天花)上方樓板有水泥剝落、白華、漆面變色現象，次臥室2牆面有漆面變色、剝離及水痕、窗框邊緣有油漆剝離變色等現象、複勘檢測局部潮濕嚴重、複勘檢測灑水後次臥室2窗戶窗框下沿兩側有滲水現象，廚房天花部分有漆面變色鄰近磁磚(壁面)有水痕、右側牆面有漆面變色及突起、下方有白華現象、複勘檢測局部潮濕嚴重，浴廁左側門框下方兩側有漆面變色突起及白華現象、複勘檢測局部潮濕嚴重等滲漏水、壁癌現象...本案研判漏水原因為外牆防水層有施工瑕疵有明顯塗佈不均勻有多處未塗佈、前側女兒牆外牆未塗佈，致使長期下雨時，水份會沿外牆縫隙處及窗框縫隙處往下流滲並沿樓板裂縫滲入4樓房屋頂板及牆面而造成內部含水量增加，長期含水量增加，這些水份進而分解水泥內之鈣、鎂、鉀等鹽類並與之反應形成氫氧化納，而這些氫氧化物由濕氣帶與空氣中之二氧化碳反應後，形成白色膨脹之碳酸鹽結晶體(俗稱壁癌、白華)及長期生長白色膨脹之碳酸鹽結晶體而造成油漆剝落、壁癌、白華、潮溼等滲漏水現象，浴廁部分因複勘浸水檢測並未滲漏滴水出來且漆面變色突起及白華現象皆位於門框下方兩側研判漏水原因為門框下方防水層恐有細微縫隙致使長期用水時，水分會沿縫隙處流滲滲入，造成浴廁門框下方兩側長期含水量增加而造成漆面變色突起及白華等滲漏水現象。」，參酌上開說明可知，系爭房屋確存有滲漏水情事，要屬物之瑕疵無疑。又參諸上開漏水點之滲水現象顯非短時間劇烈發生之漏水，且原告於系爭房屋交付後即發現仍有漏水情形，斯時委請台灣防水工程技術協進會進行漏水原因鑑定，依據其所出具之鑑識報告書記載：「綜上數據測試結果研判：造成（系爭4樓房屋）有漏水位置為，『客廳廁所』、『廚房』、『次房間l』、『次房間2』、『主臥室房間』、『前陽台』等室內立面牆壁混凝土有滲漏水現象，為相對應位置外牆裂縫所致，故有外來水及使用水時，就會有滲透水的現象並產生壁癌。①『廚房』及『前陽台』等兩位置漏水因；為水源由加裝之遮雨棚與混凝土交接處沿裂縫或損壞處滲透至室內頂板。②『次房間l』、『次房間2』等2間房間漏水原因；為外牆之裂縫所致，故有外來水及使用水時，就會有滲透水的現象並產生壁癌。③『主臥室房間』漏水之原因；為外牆有明顯銑洞所致。④『客廳廁所』室內牆壁有壁癌，並有漏水之現象為廁所本身防水層有破損或老舊與使用年限已到等因素所致。建築物該滲漏水現象如長期、溫度或濕度變化…等原因，會造成局部結構體產生裂縫，水分會沿裂縫或損壞處滲入樓板及牆壁內，而造成內部含水量增加，使天花板及牆面滲水並長期含水量增加，這些水份進而分解水泥內之鈣、鎂、鉀等鹽類與之反應形成氫氧化物。而這些氫氧化物由濕氣帶與空氣中之二氧化碳反應後，形成白色膨脹之碳酸鹽結晶體（俗稱壁癌）等情(見本院卷一第125頁)，可徵系爭房屋之滲漏水、壁癌情況係於系爭房屋點交時即已存在甚明，且系爭房屋有滲漏水、壁癌等情形，自屬減少其通常效用並有減損系爭房屋價值之瑕疵情形。
　⒊然被告抗辯原告於契約成立時即已知悉上開瑕疵存在，被告亦在交屋前逐一修繕完畢，經原告查驗確認瑕疵修繕完成後同意交屋，且當初有減價出售，原告自不得再主張瑕疵擔保責任等語，惟原告固於契約成立時知悉有漏水瑕疵，然兩造於契約成立時已締結增補契約，約定被告應就滲漏水情事負修繕完畢之責，並未有免除瑕疵擔保責任之約定，且原告縱已知悉系爭房屋存在部分位置漏水情形，然交付系爭房屋前本無從逐一確認各處滲漏水之具體狀況，且被告所為之修繕是否有就各漏水處暨漏水原因確實修繕至不漏水狀態或僅就外觀為表面修補，亦非原告當時所得查悉，且依照證人即被告委任仲介公司之業務卓岱嫻到庭證稱：當初買賣時，屋主方(即被告)有說會修繕好一些漏水的屋況。所以雙方有簽立增補契約，交屋後買方有發現新的漏水處，買方有跟其銷售業務反應，買方銷售業務再跟我們賣方這邊反應，表示廚房熱水器上方的天花板、廚房外推窗側邊、房間的牆面有多處、房間冷氣下方都有一些漏水的問題。我們知道買方反應的事情後，馬上請師傅到現場估價修繕費用及察看屋況，也馬上以信件方式通知賣方劉麗華的兒子，我們稱他陳先生。陳先生回應說會幫忙做處理，因為一開始賣方有請師傅整理過房子，師傅有保固，所以會請廠商去處理。後來賣方的廠商有去維修，維修後買方又來反應還是有漏水，因為買方當時已經住在裡面，我們收到買方反應後又以信件寄給陳先生，請他處理，陳先生表示會再請廠商來。廠商有再去維修，但維修完買方還是反應有漏水，我們又再寄信件給陳先生，請他維修。但此時買方希望賣方能把維修的方式還有修繕後保固多久做一個明確確認，陳先生只有請廠商過來再修繕。後來陳先生覺得房子有漏水的地方他負責修繕，但買方希望能做一個防水，想要把問題根治，所以我們有請師傅過去估價。當時有請兩間廠商估價，師傅估出來的價格再轉達給買賣雙方，請雙方協調各自負擔費用的比例。陳先生覺得他負責修繕漏水維修部分就好，所以他不同意。當時還有發現牆面有空心的部分，買方希望賣方連同空心的部分一起修繕，賣方不同意，賣方表示有任何瑕疵要請第三方公證單位來鑑定判斷。後續買方就找防水工程技術協進會來鑑定，經鑑定後，修繕費用及檢測費用共花費43萬2127元，買方希望由賣方出錢補償這筆費用，後續若有發生屋況的瑕疵，就由買方自行修繕處理，但賣方後續就沒有再回信了。且當時簽立增補契約所發生的漏水情況（天花板、廚房漏水），與我剛剛所述交屋後所發生的漏水情況有些相同，有些不相同。相同部分賣方有先修繕，但修繕完成交屋後3 個月還是有漏水，有些是不同的，是新的漏水問題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04至306頁)，顯見被告除並未就天花板及廚房滲漏水現象修繕完畢外，亦有其他新的漏水點係於交付後始發現，此部分亦非交屋時得立即以肉眼觀看即可知悉，自難認被告所稱原告逕同意依現況交屋，而不得再請求被告就系爭房屋漏水部分負瑕疵擔保之責等語為可採。況不動產之成交價格，同時受多項因素影響，縱有成交價較低之情事，亦未必係兩造已約定現況交屋所致，被告就此部分亦未舉證證明兩造有以減價出售方式約定免除賣方即原告之瑕疵擔保責任乙節，難認此部分所為辯稱為可採。綜上，系爭房屋既有上揭漏水瑕疵，且未經兩造特約免除被告之瑕疵擔保責任，且被告復未將系爭房屋之漏水瑕疵全部修復完畢，業如前述，該等瑕疵於兩造交付房屋前既已存在，揆諸前開說明，不以被告是否知悉或存有可歸責性與否，其均應就上開瑕疵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故原告主張被告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等語，應屬有據。
　⒋又按民法第359條規定：買賣因物有瑕疵，而出賣人依前5條之規定，應負擔保之責者，買受人得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其價金。但依情形，解除契約顯失公平者，買受人僅得請求減少價金。又買受人依前條規定所得主張之價金減少請求權，一經買受人以意思表示行使，出賣人所得請求之價金，即於應減少之範圍內縮減之（最高法院87年台簡上字第10號判例意旨參照）。原告主張系爭房屋受有上開漏水瑕疵修補費用之價值減損，蓋因上述修補系爭瑕疵應支出費用，乃係買受系爭不動產所必須支出之額外費用，其性質核屬系爭房屋之物理性價值貶損，此核與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九號公報-瑕疵不動產汙名價值減損估價指引所載「壹、名詞定義」、「三、瑕疵價值減損：指不動產受有瑕疵所造成的價值減損總額，包括『修復費用』及『汙名價值減損』」相符，而本件原告並未主張並舉證有無交易價值減損(交易性價值貶損)，僅主張修復費用之物理性價值貶值，自非法所不許，查被告所出售之系爭房屋因有上開漏水瑕疵，已如前述，系爭瑕疵經鑑定報告之鑑定結果，認定回復原狀之修復工程如鑑定報告附件八、修復方式及費用概估所示，總計受有物理性價值貶損696,780元，復核前開修復區域、項目、位置，均為系爭漏水必要之修繕，則原告主張以此修復費用之數額請求減少價金，尚無不合。準此，依如附件八所示修復方式將上開漏水瑕疵所致損害修復後，系爭房屋即可恢復其通常效用狀態，是原告依民法第359條規定，主張以附件八修復瑕疵費用696,780元請求減少價金之一部，堪予准許。至被告尚辯稱系爭房屋滲漏水原因乃係因頂樓地板及頂樓外圍女兒牆壁等，應由大樓全體住戶共同負擔等語，惟按出賣人應擔保其物於交付與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且該瑕疵擔保為法定無過失責任，不以出賣人有過失為必要，系爭房屋客觀上既有上開滲漏水瑕疵存在，本不以被告就該原因具有可歸責事由為必要，原告基於買賣契約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就所交付之房屋減損之價值部分應減少價金，自屬有據。
　㈡因原告所主張之前開㈠請求為有理由，則本院自無庸另審酌原告得否依民法第360條、第22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修復費用696,780元，附此敘明。
　㈢原告得否依民法第360條或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鑑定支出費用109,000元？　　　
　⒈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買賣之物，缺少出賣人所保證之品質者，買受人得不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價金，而請求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出賣人故意不告知物之瑕疵者亦同。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26條第1項、第360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按物之出賣人就其交付之買賣標的物，有應負擔保責任之瑕疵，其瑕疵係於契約成立後始發生者，出賣人除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外，同時構成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691號判決參照）。另按買賣標的物如係特定物，於契約成立前已發生瑕疵，而出賣人於締約時，因故意或過失未告知該瑕疵於買受人，而買受人不知有瑕疵仍為購買者，則出賣人所為給付之內容不符合債務本旨，即應負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112號判決參照）。是如物之出賣人就其交付之買賣標的物之瑕疵係於契約成立前即已發生，而出賣人於締約時，未有因故意或過失而未告知該瑕疵於買受人者，自毋庸負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691號、103年度台上字第2631號判決同旨參照)。末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
　⒉經查，系爭房屋之瑕疵係於契約成立前即已發生，則原告主張依民法第227條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必須證明被告有因故意或過失而未告知該瑕疵之可歸責事由，倘原告欲依民法第360條規定為損害賠償請求，亦應證明被告有保證系爭房屋無漏水瑕疵或故意不告知漏水瑕疵情事，然系爭房屋為數十年老舊房屋，且被告於交屋前亦有委請師傅前往修繕，且相關瑕疵非經漏水測試或進一步檢實無法確知，難認被告有何故意過失而不告知瑕疵之可歸責事由，從而，原告主張被告就漏水瑕疵所致其於訴訟前支出鑑定費用109,000元應依民法第227條規定負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責任或依民法第360條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等語，難認可採。
五、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民法第359條、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696,780元，及其中626,061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即112年5月31日，見本院卷一第179頁），其餘70,719元自民事擴充訴之聲明暨爭點整理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即113年11月12日)，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至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分別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又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聲請已失所依附，應一併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認為對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就不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張惠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書記官　陳睿亭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196號
原      告  焦義德  

訴訟代理人  陳昱維律師
            洪銘徽律師
被      告  劉麗華  
訴訟代理人  陳虹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減少買賣價金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2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陸拾玖萬陸仟柒佰捌拾元，及其中新臺幣
陸拾貳萬陸仟零陸拾壹元自民國一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起、其餘
新臺幣柒萬零柒佰壹拾玖元自民國一一三年十一月十二日起，均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八十六，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貳拾肆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
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陸拾玖萬陸仟柒佰捌拾元為原告預供擔
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
    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分別定有明文。查
    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第一項原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
    （下同）626,06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一第9頁）
    。嗣原告於民國113年11月5日以民事擴充訴之聲明暨爭點整
    理狀變更聲明第一項為：被告應給付原告805,780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二第33至37頁）。經核上開聲明變更部
    分屬同一基礎事實及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核與前揭規
    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緣兩造於111年6月l日經訴外人永慶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永慶房屋公司）新莊中正店居間，由原告以總價8,700,
    000元，向被告購買坐落於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
    利範圍4分之1）暨其上同段984建號即門牌號碼新北市○○區○
    ○路○○巷0弄00號4樓建物（下稱系爭房屋，與其坐落土地合
    稱系爭不動產），兩造並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约書（下稱系爭
    契约書）。原告已就上開買賣價金支付完畢，被告於111年7
    月13日將系爭不動產移轉登記至原告及訴外人高詩婷名下。
    於兩造簽訂系爭契約書時，系爭房屋即有滲漏水、壁癌及油
    漆剝落情形，為解決及釐清責任歸屬，兩造於系爭契約書中
    列有增補契約條款並約明：「二、甲方（即原告）至房屋現
    場確認，本標的物現況天花板、廚房有滲漏水情事，乙方（
    即被告）應於111年7月8日前修復完畢並負擔修繕所需費用
    ，並經甲方確認後續行辦理（如：代償及交屋）手續。四、
    甲方已至房屋現場確認，本標的物現況臥室牆面有油漆剝落
    情事，乙方應於l11年7月8日前修復完畢並負擔修繕所需費
    用，並經甲方確認後續行辦理（如：代償及交屋）手續。」
　㈡系爭不動產於111年7月13日經辦理產權移轉登記，同年月29
    日交屋後，原告發現系爭房屋仍存在明顯滲漏水情況，除天
    花板、廚房之外，尚有主臥室牆面、房間牆面、廚房牆面及
    外牆均有滲漏水。又臥室外牆面窗戶下係屬空心且造成裂痕
    滲水，可見系爭房屋之瑕疵並非僅有前開增補契约所列舉之
    範圍，被告顯係故意且未據實告知瑕疵。依系爭契約書第9
    條第5項之約定：「本買賣標的物於交屋前如有存在物之瑕
    疵（例如：滲漏水、海砂屋、輻射屋…等或其他影響結構安
    全之瑕疵）時，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乙方（即被告）應負
    瑕疵擔保責任。」及系爭契約書增補契約內容，被告本應於
    111年7月8日將系爭不動產瑕疵修繕完成。原告並無被告之
    聯絡方式，均透過訴外人即永慶房屋公司買方仲介人員焦義
    廣、賣方仲介人員卓岱嫻與被告聯絡，卓岱嫻曾於111年11
    月30日傳送電子郵件訊息向被告授權處理系爭房屋瑕疵之訴
    外人陳永鴻告知：「…⒊買方（即原告）111/11/29有打給同
    事，說屋主（即被告）找的師博（阿廷師傅）有打給他，師
    父跟買方說，屋主要他施工的地方不包含目前房子現況所有
    發現滲漏水的地方，問買方是否已經跟屋主達成共識，買方
    有再跟同事說，因為當時購買這間房子的時候，屋主端表示
    會修繕好有滲漏水的地方再交付給他們，所以希望屋主這邊
    還是能幫忙處理好目前房子既有漏水的地方（如附件1），
    為了避免之後師傅進場後施工方向雙方認知不一樣，是否先
    請屋主找的師傅（阿廷師傅）開一張估價單，標示目前要修
    繕有滲漏水的地方及修繕方式，這樣一來可以確認雙方知道
    要修繕的點是一樣的，二來也可以避免造成廠商多次分段施
    工，而向屋主求償的狀況發生…」等語，未獲被告善意回應
    ，原告遂於111年12月5日委請律師寄發存證信函予陳永鴻，
    請被告於文到7日內出面說明及處理包括但不限於修繕、減
    價等損害賠償事宜。
　㈢嗣陳永鴻於111年12月19日傳送電子郵件予卓岱嫻，內容略以
    ：「…如買方認為屋況有部分構成瑕疵，可自行接洽第三方
    公證單位（建築師公會、結構技師公會、土木技師公會），
    只要第三方公證單位認定為瑕疵之部分或區域，賣方將依第
    三方鑑定單位所出示之鑑定赧告進行修繕。」原告乃委請台
    灣防水工程技術協進會就系爭房屋瑕疵部分進行鑑定，該協
    進會於112年3月13日出具漏水原因鑑識報告書（下稱系爭鑑
    識報告書），系爭鑑識報告書記載：「綜上數據測試結果
    研判：造成（系爭4樓房屋）有漏水位置為，『客廳廁所』、『
    廚房』、『次房間l』、『次房間2』、『主臥室房間』、『前陽台』
    等室內立面牆壁混凝土有滲漏水現象，為相對應位置外牆裂
    縫所致，故有外來水及使用水時，就會有滲透水的現象並產
    生壁癌。①『廚房』及『前陽台』等兩位置漏水原因；為水源由
    加裝之遮雨棚與混凝土交接處沿裂縫或損壞處滲透至室內頂
    板。②『次房間l』、『次房間2』等2間房間漏水原因；為外牆之
    裂縫所致，故有外來水及使用水時，就會有滲透水的現象並
    產生壁癌。③『主臥室房間』漏水之原因；為外牆有明顯銑洞
    所致。④『客廳廁所』室內牆壁有壁癌，並有漏水之現象為廁
    所本身防水層有破損或老舊與使用年限已到等因素所致。建
    築物該滲漏水現象如長期、溫度或濕度變化…等原因，會造
    成局部結構體產生裂縫，水分會沿裂縫或損壞處滲入樓板及
    牆壁內，而造成內部含水量增加，使天花板及牆面滲水並長
    期含水量增加，這些水份進而分解水泥內之鈣、鎂、鉀等鹽
    類與之反應形成氫氧化物。而這些氫氧化物由濕氣帶與空氣
    中之二氧化碳反應後，形成白色膨脹之碳酸鹽結晶體（俗稱
    壁癌）」。系爭房屋存在系爭鑑識報告書所列之相關滲漏水
    、壁癌等之瑕疵，且上開瑕疵與系爭契约書增補契约所列情
    形相符。
　㈣卓岱嫻於112年4月l日以電子訊息傳送予陳永福，略以：「…
    為了減少雙方的爭執，所以買方端就依您2022/12/19向
　　永慶房屋業代反饋，內文提到〔如買方認為屋況有部分構成
　　瑕疵，可自行接洽第三方公正單位…。〕買方已經請台灣防水
    工程技術協進會檢驗完成（如附件），依檢驗報告書為證，
    檢驗費用為新台幣109,000，修繕費總計為新台幣323,127，
    共計新台幣432,127…」，惟被告迄均置若罔聞，原告只得提
    出本件訢訟之請求。
　㈤原告委請台灣營建防水技術協進會就系爭房屋有瑕疵部分為
    鑑定，該會於113年8月20日所做鑑定報告認定系爭不動產修
    復漏水費用為漏水修繕部分318,780元，及修補前因漏水造
    成壁癌、白華等滲漏水現象所致損害回復費用378,000元，
    總計696,780元，故因系爭房屋有上開瑕疵，原告得依民法
    第359條規定得請求依鑑定報告所示修復費用而減少此部分
    價金之給付，蓋要修復成無漏水或無瑕疵狀態至少需支出上
    開修復費用696,780元，故減少價金數額顯然會高於上開數
    額，原告僅就請求回復原狀之費用作為房屋受有減少價金損
    失之範圍，又被告就其應減少價金之部分對原告並無請求權
    ，被告收受該部分價金為無理由，原告先位得依民法第359
    條、第179條規定主張依物之瑕疵擔保責任請求原告返還減
    少之價金；次再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不完全給付之規定；末
    再依民法第360條規定請求被告應負前開修繕費用之損害賠
    償責任。另原告委託本件鑑定支出費用109,000元，此部分
    因被告於出賣系爭不動產時故意不告知系爭房屋全部瑕疵，
    致使原告支出上開鑑定費用部分，原告自得依民法第360條
    及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就該部分損害負賠償責任(起
    訴狀所載慰撫金部分捨棄請求)等語。
　㈥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805,7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原
    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系爭房屋係於69年建造，屋齡42年餘，多年來為被告及被告
    家人居住使用，居住期間有滲漏水之情形，但並不嚴重，在
    出售前已多年未曾修繕。於111年間，被告因年事已高決定
    至臺中與兒子同住，故透過永慶房屋公司出售系爭房屋。永
    慶房屋公司仲介人員媒介原告前來看屋，並稱原告極有購買
    意願，惟因屋況不佳有滲漏水問題，希望減價，被告在仲介
    人員勸說下，同意修繕現況漏水之部分，更以低於市價10％
    的價格售予原告。原告於看屋過程中對系爭房屋之狀況非常
    明瞭，且經由仲介人員提出諸多詢問及要求，兩造於111年6
    月l日簽定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並針對此數十年老舊房屋，
    以增補契約特約確認修繕滲漏水等範圍，被告並承諾於l1l
    年7月8日前就系爭房屋現有瑕疵問題（詳系爭契約書內之增
    補契約）修繕完畢。兩造復於111年7月13日辦理系爭不動產
    買賣過戶，原告並於111年7月23日點交受領系爭房屋。交屋
    當日原告逐一檢視上開增補契約內所載之滲漏水、壁癌、油
    漆剝落等情形，再三確認已確實修復完畢方同意點交系爭房
    屋。又系爭契約書所附標的物現況說明書，係經雙方就系爭
    房屋所確認，並非被告片面說明，原告事後更迭其詞，宣稱
    被告有故意不告知物之瑕疵情形，顯有違誤。
　㈡於111年10月16日，原告透過仲介人員反應仍有滲漏水問題，
    被告以為是之前修繕的部分有所遺漏，隨即通知修繕師傅前
    往，仲介人員翌日即提出修繕報價單55,000元。修繕師傅前
    往勘查後，告知被告並非是之前修繕部分有問題，原告係要
    求修繕其他部分，被告心裡疑惑，仍基於負責任態度，告知
    修繕師傅可先協助修繕，費用暫由被告支付。詎料自此起，
    被告每隔數日就接到仲介人員電話通知又有滲漏水問題，修
    繕師傅多次前往，反應原告皆以沒空、約不到時間或遲遲不
    開門不配合修繕，又原告所謂滲漏水問題根本就不是增補契
    約內所列載之滲漏水位置。於111年10月31日仲介人員又提
    出第二份修繕報價單128,700元，並頻頻催促被告應接受並
    如數賠償上開數額。被告至此開始起疑，再度審視相關契約
    且私下打聽，發現買家原來是永慶房屋公司之仲介人員。永
    慶房屋公司身為被告之委託仲介方，卻毫無職業道德，隱瞞
    由自己仲介人員買受系爭不動產，先是藉口屋況太差要求被
    告減價出售，又詳列瑕疵項目要求被告修繕，被告因無經驗
    ，均不疑有他而照辦，在交屋後竟仍一再偏頗買家並要求被
    告進行各項不合理之修繕，係蓄意侵害被告權益。
　㈢系爭契約書第9條第5項約定擔保責任：「…除本契約另有約定
    外，乙方應負瑕疵擔保責任」，依其文義及實務見解，被告
    已就房屋品質有所保留，兩造簽約當時，被告僅就增補契約
    所列之滲漏水、壁癌、油漆剝落等特定區域瑕疵負擔保責任
    ，其餘部分則為現況交屋之合意。即退萬步言之，縱若其後
    發現系爭房屋有其他滲漏水之情形，仍應由原告自行處理。
　㈣買賣標的物若屬中古物，是否屬於瑕疵，非概與新品相較。
    系爭房屋係於69年建造，於兩造簽訂買賣契约時，該房屋乃
    屋齡逾42年之中古屋，其品質、設備、價格均不及鄰近新建
    房屋。中古屋之屋況可能存在天花板牆壁龜裂、油漆脫落壁
    癌、窗台門框滲水等現象，係中古屋市場中廣為週知之一般
    常識，故系爭房屋若有上開情形，原告當可從速檢查發現。
    原告於簽約前已多次前往看屋，對系爭房屋老舊狀況及可能
    存在之一般中古屋普遍常見之狀況應當有所預見，況且買受
    人之一即為房屋仲介人員，原告亦非第一次購屋。又被告自
    知出售標的為中古房屋，從未保證系爭房屋絕不漏水，且當
    時屋況亦明顯可見部分區域有滲漏水問題，經原告一一檢視
    並列載於增補契約內，被告亦在交屋前逐一修繕完畢，經原
    告查驗確認瑕疵修繕完成後同意交屋。故雙方交屋時，系爭
    房屋已呈現原告得以接受之狀態，原告經仔細檢查後未提出
    任何異議並同意交屋，顯見系爭房屋已符合原告預期之價值
    而由原告受領，原告當不能再主張瑕疵，今原告要謂系爭房
    屋缺少出賣人所保證之品質云云，殊有未洽。
　㈤原告透過仲介人員屢屢宣稱系爭房屋有諸多瑕疵，被告不堪
    其擾乃提出可接洽「建築師公會、結構技師公會、土木技師
    公會」等第三方公正單位進行鑑定，惟原告並非委請上開任
    一第三方單位，而係自行委由非經被告許可之台灣防水工程
    技術協進會檢驗，被告無法接受，罔論負擔該筆鑑定費用。
    何況上開協會出具之報告係針對系爭房屋全戶進行檢驗，並
    非以增補契約約定範圍為鑑定範圍，亦無法區別被告所應負
    擔之部分，實難採認。另則，被告在臨訟前並未收過原告之
    存證信函，所有所謂系爭房屋瑕疵均係由仲介人員所轉述、
    傳達，縱有照片也僅是拍攝局部，根本無法辨別、理解究竟
    是系爭房屋何處發生漏水或其他瑕疵。被告當初同意減價10
    ％就是為了弭平及填補老舊房屋之瑕疵狀況，卻在仲介人員
    的蓄意操作下，致使迄今買賣紛爭不斷，被告實無法接受支
    付了高達348,000元之仲介服務費，換來的卻是欺瞞及誆騙
    ，更何況買家竟然自己就是仲介人員。末者，系爭不動產買
    受人有2人，卻僅有原告1人起訴，縱使本件被告須負減價責
    任，亦非應全額賠償予原告。
　㈥另鑑定機關所稱之滲漏水原因乃係因外牆防水層及前側女兒
    牆之塗佈瑕疵所導致，應由全體住戶共同負擔修繕責任，不
    應要求被告全數賠償等語置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
    若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22至26、42頁）
　㈠原告與被告於111年6月1日就系爭不動產經永慶房屋公司新莊
    中正店居間，以總價870萬元購買系爭不動產（含所坐落之
    基地持分，即新北巿新莊區瓊林段418地號土地、權利範圍4
    分之1）並簽訂系爭契約書，而該系爭不動產之買賣價金，
    原告均業已支付完畢，被告並依系爭契約書第8條之約定，
    將系爭不動產於111年7月13日移轉登記至原告及高詩婷之名
    下。
　㈡系爭不動產當時於111年6月1日簽訂系爭契約書時，其標的物
    現況即發現有滲漏水、壁癌及油漆剝落之情事，為解決及釐
    清責任歸屬，是兩造於系爭契約書中即列有增補契約條款並
    約明：「二、甲方（即原告）至房屋現場確認，本標的物現
    況天花板、廚房有滲漏水情事，乙方（即被告）應於民國11
    1年07月08日前修復完畢並負擔修繕所需費用，並經甲方確
    認後續行辦理（如：代償及交屋）手續。三、甲方已至房屋
    現場確認，本標的物現況前陽台天花板、臥室窗框、浴室外
    牆、廚房和臥室，有壁癌情事，乙方應於民國111年07月08
    日前修復完畢並負擔修繕所需用費用，並經甲方確認後續行
    辦理（如：代償及交屋）手續。四、甲方已至房屋現場確認
    ，本標的物現況臥室牆面有油漆剝落情事，乙方應於民國11
    1年07月08日前修復完畢並負擔修繕所需費用，並經甲方確
    認後續行辦理（如：代償及交屋）手續」。
　㈢賣方仲介人員卓岱嫻曾於111年11月30日傳送電子郵件訊息向
    被告所授權處理之陳永鴻告知：「…3.買方（即原告）111/1
    1/29有打給同事，說屋主（即被告）找的師博（阿廷師傅）
    有打給他，師父跟買方說，屋主要他施工的地方不包含目前
    房子現況所有發現滲漏水的地方，問買方是否已經跟屋主達
    成共識，買方有再跟同事說，因為當時購買這間房子的時候
    ，屋主端表示會修繕好有滲漏水的地方再交付給他們，所以
    希望屋主這邊還是能幫忙處理好目前房子既有漏水的地方（
    如附件1），為了避免之後師傅進場後施工方向雙方認知不
    一樣，是否先請屋主找的師傅（阿廷師傅）開一張估價單，
    標示目前要修繕有滲漏水的地方及修繕方式，這樣一來可以
    確認雙方知道要修繕的點是一樣的，二來也可以避免造成廠
    商多次分段施工，而向屋主求償的狀況發生…」等語【參原
    證3】。
　㈣原告於111年12月5日委請律師寄發存證信函予永慶房屋公司
    新莊中正店及賣方仲介人員卓岱嫻【參原證4】(被告表示此
    部分並未收到該存證信函)。
　㈤被告所授權處理之陳永鴻先生於000年00月00日傳送電子郵件
    訊息予賣方仲介人員卓岱嫻，其內容略以：「…如買方認為
    屋況有部分構成瑕疵，可自行接洽第三方公證單位（建築師
    公會、結構技師公會、土木技師公會），只要第三方公證單
    位認定為瑕疵之部分或區域，賣方將依第三方鑑定單位所出
    示之鑑定報告進行修繕。」等語【參原證5】。
　㈥原告委請台灣防水工程技術協進會，就系爭不動產之瑕疵部
    分進行鑑定，而該協進會於112年3月13日出具鑑識報告書內
    容，並評估系爭房屋之滲漏水瑕疵修繕費總計為323,127元
    ，而該次檢測費用為109,000元【參原證6】。
　㈦兩造皆不爭執系爭房屋有滲漏水、壁癌、油漆剝落等瑕疵。
    另被告自認系爭房屋有滲漏水之瑕疵，原告並無怠於通知被
    告之情。（見本院112年11月10日言詞辯論筆錄第1頁）
四、本件兩造爭執之點為：㈠原告得否依民法第359條、第179條
    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修復費用696,780元？㈡若㈠為無理由，則
    原告得否民法第360條或第22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
    修復費用696,780元？㈢原告得否依民法第360條或第227條第
    2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鑑定支出費用109,000元？茲分述如下
    ：
　㈠原告得否依民法第359條、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修復費
    用696,780元？
　⒈按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第373條之規定危險
    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
    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但減少之程度，無關
    重要者，不得視為瑕疵。民法第354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
    物之瑕疵擔保責任，為出賣人就買賣標的物之瑕疵應負之法
    定無過失責任，買賣標的物倘於危險移轉時具有瑕疵，出賣
    人原則上即應負責。復按所謂物之瑕疵係指存在於物之缺點
    而言。凡依通常交易觀念，或依當事人之決定，認為物應具
    備之價值、效用或品質而不具備者，即為物有瑕疵，且不以
    物質上應具備者為限（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1173號判例要
    旨參照）。就住宅而言，主要功能即供人居住使用，房屋一
    旦發生牆壁裂縫，遇雨即生滲水之情事，不但將致毀損屋內
    財物，且會干擾使用人之生活起居，無以完足發揮其供人居
    住之目的，影響居住品質，是房屋有滲水之情形，自屬減少
    其通常效用之瑕疵，並減損系爭建物之價值。
　⒉經查，本件系爭房屋經送請社團法人台灣營建防水技術協進
    會鑑定有無滲漏水、壁癌及裂縫等瑕疵暨原因，其鑑定結果
    為「陽台天花板有漆面剝落、變色現象、複勘檢測局部潮濕
    嚴重，主臥室天花近外牆處有油漆剝落、變色現象、外牆面
    有水痕、油漆變色現象、窗框處有漆面變色現象、複勘檢測
    局部潮濕嚴重，次臥室1天花近外牆處有油漆剝落、變色現
    象、窗框下方有油漆變色現象、複勘檢測局部潮濕嚴重，次
    臥室2天花(有木板暗架天花)上方樓板有水泥剝落、白華、
    漆面變色現象，次臥室2牆面有漆面變色、剝離及水痕、窗
    框邊緣有油漆剝離變色等現象、複勘檢測局部潮濕嚴重、複
    勘檢測灑水後次臥室2窗戶窗框下沿兩側有滲水現象，廚房
    天花部分有漆面變色鄰近磁磚(壁面)有水痕、右側牆面有漆
    面變色及突起、下方有白華現象、複勘檢測局部潮濕嚴重，
    浴廁左側門框下方兩側有漆面變色突起及白華現象、複勘檢
    測局部潮濕嚴重等滲漏水、壁癌現象...本案研判漏水原因
    為外牆防水層有施工瑕疵有明顯塗佈不均勻有多處未塗佈、
    前側女兒牆外牆未塗佈，致使長期下雨時，水份會沿外牆縫
    隙處及窗框縫隙處往下流滲並沿樓板裂縫滲入4樓房屋頂板
    及牆面而造成內部含水量增加，長期含水量增加，這些水份
    進而分解水泥內之鈣、鎂、鉀等鹽類並與之反應形成氫氧化
    納，而這些氫氧化物由濕氣帶與空氣中之二氧化碳反應後，
    形成白色膨脹之碳酸鹽結晶體(俗稱壁癌、白華)及長期生長
    白色膨脹之碳酸鹽結晶體而造成油漆剝落、壁癌、白華、潮
    溼等滲漏水現象，浴廁部分因複勘浸水檢測並未滲漏滴水出
    來且漆面變色突起及白華現象皆位於門框下方兩側研判漏水
    原因為門框下方防水層恐有細微縫隙致使長期用水時，水分
    會沿縫隙處流滲滲入，造成浴廁門框下方兩側長期含水量增
    加而造成漆面變色突起及白華等滲漏水現象。」，參酌上開
    說明可知，系爭房屋確存有滲漏水情事，要屬物之瑕疵無疑
    。又參諸上開漏水點之滲水現象顯非短時間劇烈發生之漏水
    ，且原告於系爭房屋交付後即發現仍有漏水情形，斯時委請
    台灣防水工程技術協進會進行漏水原因鑑定，依據其所出具
    之鑑識報告書記載：「綜上數據測試結果研判：造成（系
    爭4樓房屋）有漏水位置為，『客廳廁所』、『廚房』、『次房間
    l』、『次房間2』、『主臥室房間』、『前陽台』等室內立面牆壁
    混凝土有滲漏水現象，為相對應位置外牆裂縫所致，故有外
    來水及使用水時，就會有滲透水的現象並產生壁癌。①『廚房
    』及『前陽台』等兩位置漏水因；為水源由加裝之遮雨棚與混
    凝土交接處沿裂縫或損壞處滲透至室內頂板。②『次房間l』、
    『次房間2』等2間房間漏水原因；為外牆之裂縫所致，故有外
    來水及使用水時，就會有滲透水的現象並產生壁癌。③『主臥
    室房間』漏水之原因；為外牆有明顯銑洞所致。④『客廳廁所』
    室內牆壁有壁癌，並有漏水之現象為廁所本身防水層有破損
    或老舊與使用年限已到等因素所致。建築物該滲漏水現象如
    長期、溫度或濕度變化…等原因，會造成局部結構體產生裂
    縫，水分會沿裂縫或損壞處滲入樓板及牆壁內，而造成內部
    含水量增加，使天花板及牆面滲水並長期含水量增加，這些
    水份進而分解水泥內之鈣、鎂、鉀等鹽類與之反應形成氫氧
    化物。而這些氫氧化物由濕氣帶與空氣中之二氧化碳反應後
    ，形成白色膨脹之碳酸鹽結晶體（俗稱壁癌）等情(見本院
    卷一第125頁)，可徵系爭房屋之滲漏水、壁癌情況係於系爭
    房屋點交時即已存在甚明，且系爭房屋有滲漏水、壁癌等情
    形，自屬減少其通常效用並有減損系爭房屋價值之瑕疵情形
    。
　⒊然被告抗辯原告於契約成立時即已知悉上開瑕疵存在，被告
    亦在交屋前逐一修繕完畢，經原告查驗確認瑕疵修繕完成後
    同意交屋，且當初有減價出售，原告自不得再主張瑕疵擔保
    責任等語，惟原告固於契約成立時知悉有漏水瑕疵，然兩造
    於契約成立時已締結增補契約，約定被告應就滲漏水情事負
    修繕完畢之責，並未有免除瑕疵擔保責任之約定，且原告縱
    已知悉系爭房屋存在部分位置漏水情形，然交付系爭房屋前
    本無從逐一確認各處滲漏水之具體狀況，且被告所為之修繕
    是否有就各漏水處暨漏水原因確實修繕至不漏水狀態或僅就
    外觀為表面修補，亦非原告當時所得查悉，且依照證人即被
    告委任仲介公司之業務卓岱嫻到庭證稱：當初買賣時，屋主
    方(即被告)有說會修繕好一些漏水的屋況。所以雙方有簽立
    增補契約，交屋後買方有發現新的漏水處，買方有跟其銷售
    業務反應，買方銷售業務再跟我們賣方這邊反應，表示廚房
    熱水器上方的天花板、廚房外推窗側邊、房間的牆面有多處
    、房間冷氣下方都有一些漏水的問題。我們知道買方反應的
    事情後，馬上請師傅到現場估價修繕費用及察看屋況，也馬
    上以信件方式通知賣方劉麗華的兒子，我們稱他陳先生。陳
    先生回應說會幫忙做處理，因為一開始賣方有請師傅整理過
    房子，師傅有保固，所以會請廠商去處理。後來賣方的廠商
    有去維修，維修後買方又來反應還是有漏水，因為買方當時
    已經住在裡面，我們收到買方反應後又以信件寄給陳先生，
    請他處理，陳先生表示會再請廠商來。廠商有再去維修，但
    維修完買方還是反應有漏水，我們又再寄信件給陳先生，請
    他維修。但此時買方希望賣方能把維修的方式還有修繕後保
    固多久做一個明確確認，陳先生只有請廠商過來再修繕。後
    來陳先生覺得房子有漏水的地方他負責修繕，但買方希望能
    做一個防水，想要把問題根治，所以我們有請師傅過去估價
    。當時有請兩間廠商估價，師傅估出來的價格再轉達給買賣
    雙方，請雙方協調各自負擔費用的比例。陳先生覺得他負責
    修繕漏水維修部分就好，所以他不同意。當時還有發現牆面
    有空心的部分，買方希望賣方連同空心的部分一起修繕，賣
    方不同意，賣方表示有任何瑕疵要請第三方公證單位來鑑定
    判斷。後續買方就找防水工程技術協進會來鑑定，經鑑定後
    ，修繕費用及檢測費用共花費43萬2127元，買方希望由賣方
    出錢補償這筆費用，後續若有發生屋況的瑕疵，就由買方自
    行修繕處理，但賣方後續就沒有再回信了。且當時簽立增補
    契約所發生的漏水情況（天花板、廚房漏水），與我剛剛所
    述交屋後所發生的漏水情況有些相同，有些不相同。相同部
    分賣方有先修繕，但修繕完成交屋後3 個月還是有漏水，有
    些是不同的，是新的漏水問題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04至306
    頁)，顯見被告除並未就天花板及廚房滲漏水現象修繕完畢
    外，亦有其他新的漏水點係於交付後始發現，此部分亦非交
    屋時得立即以肉眼觀看即可知悉，自難認被告所稱原告逕同
    意依現況交屋，而不得再請求被告就系爭房屋漏水部分負瑕
    疵擔保之責等語為可採。況不動產之成交價格，同時受多項
    因素影響，縱有成交價較低之情事，亦未必係兩造已約定現
    況交屋所致，被告就此部分亦未舉證證明兩造有以減價出售
    方式約定免除賣方即原告之瑕疵擔保責任乙節，難認此部分
    所為辯稱為可採。綜上，系爭房屋既有上揭漏水瑕疵，且未
    經兩造特約免除被告之瑕疵擔保責任，且被告復未將系爭房
    屋之漏水瑕疵全部修復完畢，業如前述，該等瑕疵於兩造交
    付房屋前既已存在，揆諸前開說明，不以被告是否知悉或存
    有可歸責性與否，其均應就上開瑕疵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
    故原告主張被告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等語，應屬有據。
　⒋又按民法第359條規定：買賣因物有瑕疵，而出賣人依前5條
    之規定，應負擔保之責者，買受人得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其
    價金。但依情形，解除契約顯失公平者，買受人僅得請求減
    少價金。又買受人依前條規定所得主張之價金減少請求權，
    一經買受人以意思表示行使，出賣人所得請求之價金，即於
    應減少之範圍內縮減之（最高法院87年台簡上字第10號判例
    意旨參照）。原告主張系爭房屋受有上開漏水瑕疵修補費用
    之價值減損，蓋因上述修補系爭瑕疵應支出費用，乃係買受
    系爭不動產所必須支出之額外費用，其性質核屬系爭房屋之
    物理性價值貶損，此核與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
    合會第九號公報-瑕疵不動產汙名價值減損估價指引所載「
    壹、名詞定義」、「三、瑕疵價值減損：指不動產受有瑕疵
    所造成的價值減損總額，包括『修復費用』及『汙名價值減損』
    」相符，而本件原告並未主張並舉證有無交易價值減損(交
    易性價值貶損)，僅主張修復費用之物理性價值貶值，自非
    法所不許，查被告所出售之系爭房屋因有上開漏水瑕疵，已
    如前述，系爭瑕疵經鑑定報告之鑑定結果，認定回復原狀之
    修復工程如鑑定報告附件八、修復方式及費用概估所示，總
    計受有物理性價值貶損696,780元，復核前開修復區域、項
    目、位置，均為系爭漏水必要之修繕，則原告主張以此修復
    費用之數額請求減少價金，尚無不合。準此，依如附件八所
    示修復方式將上開漏水瑕疵所致損害修復後，系爭房屋即可
    恢復其通常效用狀態，是原告依民法第359條規定，主張以
    附件八修復瑕疵費用696,780元請求減少價金之一部，堪予
    准許。至被告尚辯稱系爭房屋滲漏水原因乃係因頂樓地板及
    頂樓外圍女兒牆壁等，應由大樓全體住戶共同負擔等語，惟
    按出賣人應擔保其物於交付與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
    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
    瑕疵，且該瑕疵擔保為法定無過失責任，不以出賣人有過失
    為必要，系爭房屋客觀上既有上開滲漏水瑕疵存在，本不以
    被告就該原因具有可歸責事由為必要，原告基於買賣契約法
    律關係請求被告就所交付之房屋減損之價值部分應減少價金
    ，自屬有據。
　㈡因原告所主張之前開㈠請求為有理由，則本院自無庸另審酌原
    告得否依民法第360條、第22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
    修復費用696,780元，附此敘明。
　㈢原告得否依民法第360條或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鑑
    定支出費用109,000元？　　　
　⒈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
    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因可歸責於
    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買
    賣之物，缺少出賣人所保證之品質者，買受人得不解除契約
    或請求減少價金，而請求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出賣人故意不
    告知物之瑕疵者亦同。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26條第1項、
    第360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按物之出賣人就其交付之買賣標
    的物，有應負擔保責任之瑕疵，其瑕疵係於契約成立後始發
    生者，出賣人除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外，同時構成不完全給
    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691號判決
    參照）。另按買賣標的物如係特定物，於契約成立前已發生
    瑕疵，而出賣人於締約時，因故意或過失未告知該瑕疵於買
    受人，而買受人不知有瑕疵仍為購買者，則出賣人所為給付
    之內容不符合債務本旨，即應負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
    任（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112號判決參照）。是如物之
    出賣人就其交付之買賣標的物之瑕疵係於契約成立前即已發
    生，而出賣人於締約時，未有因故意或過失而未告知該瑕疵
    於買受人者，自毋庸負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最高
    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691號、103年度台上字第2631號判決
    同旨參照)。末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
    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
    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
　⒉經查，系爭房屋之瑕疵係於契約成立前即已發生，則原告主
    張依民法第227條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必須證明被告有因故
    意或過失而未告知該瑕疵之可歸責事由，倘原告欲依民法第
    360條規定為損害賠償請求，亦應證明被告有保證系爭房屋
    無漏水瑕疵或故意不告知漏水瑕疵情事，然系爭房屋為數十
    年老舊房屋，且被告於交屋前亦有委請師傅前往修繕，且相
    關瑕疵非經漏水測試或進一步檢實無法確知，難認被告有何
    故意過失而不告知瑕疵之可歸責事由，從而，原告主張被告
    就漏水瑕疵所致其於訴訟前支出鑑定費用109,000元應依民
    法第227條規定負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責任或依民法第360條
    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等語，難認可採。
五、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民法第359條、第179條規定，請求被
    告給付原告696,780元，及其中626,061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被告翌日起(即112年5月31日，見本院卷一第179頁），其餘
    70,719元自民事擴充訴之聲明暨爭點整理狀繕本送達被告翌
    日起(即113年11月12日)，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至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分別聲請宣告假
    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
    額准許之。又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聲請已失所依附，應
    一併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
    酌後認為對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就不再逐一論述，附此敘
    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張惠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書記官　陳睿亭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196號
原      告  焦義德  

訴訟代理人  陳昱維律師
            洪銘徽律師
被      告  劉麗華  
訴訟代理人  陳虹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減少買賣價金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陸拾玖萬陸仟柒佰捌拾元，及其中新臺幣陸拾貳萬陸仟零陸拾壹元自民國一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起、其餘新臺幣柒萬零柒佰壹拾玖元自民國一一三年十一月十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八十六，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貳拾肆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陸拾玖萬陸仟柒佰捌拾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第一項原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626,06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一第9頁）。嗣原告於民國113年11月5日以民事擴充訴之聲明暨爭點整理狀變更聲明第一項為：被告應給付原告805,7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二第33至37頁）。經核上開聲明變更部分屬同一基礎事實及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緣兩造於111年6月l日經訴外人永慶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慶房屋公司）新莊中正店居間，由原告以總價8,700,000元，向被告購買坐落於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4分之1）暨其上同段984建號即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巷0弄00號4樓建物（下稱系爭房屋，與其坐落土地合稱系爭不動產），兩造並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约書（下稱系爭契约書）。原告已就上開買賣價金支付完畢，被告於111年7月13日將系爭不動產移轉登記至原告及訴外人高詩婷名下。於兩造簽訂系爭契約書時，系爭房屋即有滲漏水、壁癌及油漆剝落情形，為解決及釐清責任歸屬，兩造於系爭契約書中列有增補契約條款並約明：「二、甲方（即原告）至房屋現場確認，本標的物現況天花板、廚房有滲漏水情事，乙方（即被告）應於111年7月8日前修復完畢並負擔修繕所需費用，並經甲方確認後續行辦理（如：代償及交屋）手續。四、甲方已至房屋現場確認，本標的物現況臥室牆面有油漆剝落情事，乙方應於l11年7月8日前修復完畢並負擔修繕所需費用，並經甲方確認後續行辦理（如：代償及交屋）手續。」
　㈡系爭不動產於111年7月13日經辦理產權移轉登記，同年月29日交屋後，原告發現系爭房屋仍存在明顯滲漏水情況，除天花板、廚房之外，尚有主臥室牆面、房間牆面、廚房牆面及外牆均有滲漏水。又臥室外牆面窗戶下係屬空心且造成裂痕滲水，可見系爭房屋之瑕疵並非僅有前開增補契约所列舉之範圍，被告顯係故意且未據實告知瑕疵。依系爭契約書第9條第5項之約定：「本買賣標的物於交屋前如有存在物之瑕疵（例如：滲漏水、海砂屋、輻射屋…等或其他影響結構安全之瑕疵）時，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乙方（即被告）應負瑕疵擔保責任。」及系爭契約書增補契約內容，被告本應於111年7月8日將系爭不動產瑕疵修繕完成。原告並無被告之聯絡方式，均透過訴外人即永慶房屋公司買方仲介人員焦義廣、賣方仲介人員卓岱嫻與被告聯絡，卓岱嫻曾於111年11月30日傳送電子郵件訊息向被告授權處理系爭房屋瑕疵之訴外人陳永鴻告知：「…⒊買方（即原告）111/11/29有打給同事，說屋主（即被告）找的師博（阿廷師傅）有打給他，師父跟買方說，屋主要他施工的地方不包含目前房子現況所有發現滲漏水的地方，問買方是否已經跟屋主達成共識，買方有再跟同事說，因為當時購買這間房子的時候，屋主端表示會修繕好有滲漏水的地方再交付給他們，所以希望屋主這邊還是能幫忙處理好目前房子既有漏水的地方（如附件1），為了避免之後師傅進場後施工方向雙方認知不一樣，是否先請屋主找的師傅（阿廷師傅）開一張估價單，標示目前要修繕有滲漏水的地方及修繕方式，這樣一來可以確認雙方知道要修繕的點是一樣的，二來也可以避免造成廠商多次分段施工，而向屋主求償的狀況發生…」等語，未獲被告善意回應，原告遂於111年12月5日委請律師寄發存證信函予陳永鴻，請被告於文到7日內出面說明及處理包括但不限於修繕、減價等損害賠償事宜。
　㈢嗣陳永鴻於111年12月19日傳送電子郵件予卓岱嫻，內容略以：「…如買方認為屋況有部分構成瑕疵，可自行接洽第三方公證單位（建築師公會、結構技師公會、土木技師公會），只要第三方公證單位認定為瑕疵之部分或區域，賣方將依第三方鑑定單位所出示之鑑定赧告進行修繕。」原告乃委請台灣防水工程技術協進會就系爭房屋瑕疵部分進行鑑定，該協進會於112年3月13日出具漏水原因鑑識報告書（下稱系爭鑑識報告書），系爭鑑識報告書記載：「綜上數據測試結果研判：造成（系爭4樓房屋）有漏水位置為，『客廳廁所』、『廚房』、『次房間l』、『次房間2』、『主臥室房間』、『前陽台』等室內立面牆壁混凝土有滲漏水現象，為相對應位置外牆裂縫所致，故有外來水及使用水時，就會有滲透水的現象並產生壁癌。①『廚房』及『前陽台』等兩位置漏水原因；為水源由加裝之遮雨棚與混凝土交接處沿裂縫或損壞處滲透至室內頂板。②『次房間l』、『次房間2』等2間房間漏水原因；為外牆之裂縫所致，故有外來水及使用水時，就會有滲透水的現象並產生壁癌。③『主臥室房間』漏水之原因；為外牆有明顯銑洞所致。④『客廳廁所』室內牆壁有壁癌，並有漏水之現象為廁所本身防水層有破損或老舊與使用年限已到等因素所致。建築物該滲漏水現象如長期、溫度或濕度變化…等原因，會造成局部結構體產生裂縫，水分會沿裂縫或損壞處滲入樓板及牆壁內，而造成內部含水量增加，使天花板及牆面滲水並長期含水量增加，這些水份進而分解水泥內之鈣、鎂、鉀等鹽類與之反應形成氫氧化物。而這些氫氧化物由濕氣帶與空氣中之二氧化碳反應後，形成白色膨脹之碳酸鹽結晶體（俗稱壁癌）」。系爭房屋存在系爭鑑識報告書所列之相關滲漏水、壁癌等之瑕疵，且上開瑕疵與系爭契约書增補契约所列情形相符。
　㈣卓岱嫻於112年4月l日以電子訊息傳送予陳永福，略以：「…為了減少雙方的爭執，所以買方端就依您2022/12/19向
　　永慶房屋業代反饋，內文提到〔如買方認為屋況有部分構成
　　瑕疵，可自行接洽第三方公正單位…。〕買方已經請台灣防水工程技術協進會檢驗完成（如附件），依檢驗報告書為證，檢驗費用為新台幣109,000，修繕費總計為新台幣323,127，共計新台幣432,127…」，惟被告迄均置若罔聞，原告只得提出本件訢訟之請求。
　㈤原告委請台灣營建防水技術協進會就系爭房屋有瑕疵部分為鑑定，該會於113年8月20日所做鑑定報告認定系爭不動產修復漏水費用為漏水修繕部分318,780元，及修補前因漏水造成壁癌、白華等滲漏水現象所致損害回復費用378,000元，總計696,780元，故因系爭房屋有上開瑕疵，原告得依民法第359條規定得請求依鑑定報告所示修復費用而減少此部分價金之給付，蓋要修復成無漏水或無瑕疵狀態至少需支出上開修復費用696,780元，故減少價金數額顯然會高於上開數額，原告僅就請求回復原狀之費用作為房屋受有減少價金損失之範圍，又被告就其應減少價金之部分對原告並無請求權，被告收受該部分價金為無理由，原告先位得依民法第359條、第179條規定主張依物之瑕疵擔保責任請求原告返還減少之價金；次再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不完全給付之規定；末再依民法第360條規定請求被告應負前開修繕費用之損害賠償責任。另原告委託本件鑑定支出費用109,000元，此部分因被告於出賣系爭不動產時故意不告知系爭房屋全部瑕疵，致使原告支出上開鑑定費用部分，原告自得依民法第360條及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就該部分損害負賠償責任(起訴狀所載慰撫金部分捨棄請求)等語。
　㈥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805,7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系爭房屋係於69年建造，屋齡42年餘，多年來為被告及被告家人居住使用，居住期間有滲漏水之情形，但並不嚴重，在出售前已多年未曾修繕。於111年間，被告因年事已高決定至臺中與兒子同住，故透過永慶房屋公司出售系爭房屋。永慶房屋公司仲介人員媒介原告前來看屋，並稱原告極有購買意願，惟因屋況不佳有滲漏水問題，希望減價，被告在仲介人員勸說下，同意修繕現況漏水之部分，更以低於市價10％的價格售予原告。原告於看屋過程中對系爭房屋之狀況非常明瞭，且經由仲介人員提出諸多詢問及要求，兩造於111年6月l日簽定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並針對此數十年老舊房屋，以增補契約特約確認修繕滲漏水等範圍，被告並承諾於l1l年7月8日前就系爭房屋現有瑕疵問題（詳系爭契約書內之增補契約）修繕完畢。兩造復於111年7月13日辦理系爭不動產買賣過戶，原告並於111年7月23日點交受領系爭房屋。交屋當日原告逐一檢視上開增補契約內所載之滲漏水、壁癌、油漆剝落等情形，再三確認已確實修復完畢方同意點交系爭房屋。又系爭契約書所附標的物現況說明書，係經雙方就系爭房屋所確認，並非被告片面說明，原告事後更迭其詞，宣稱被告有故意不告知物之瑕疵情形，顯有違誤。
　㈡於111年10月16日，原告透過仲介人員反應仍有滲漏水問題，被告以為是之前修繕的部分有所遺漏，隨即通知修繕師傅前往，仲介人員翌日即提出修繕報價單55,000元。修繕師傅前往勘查後，告知被告並非是之前修繕部分有問題，原告係要求修繕其他部分，被告心裡疑惑，仍基於負責任態度，告知修繕師傅可先協助修繕，費用暫由被告支付。詎料自此起，被告每隔數日就接到仲介人員電話通知又有滲漏水問題，修繕師傅多次前往，反應原告皆以沒空、約不到時間或遲遲不開門不配合修繕，又原告所謂滲漏水問題根本就不是增補契約內所列載之滲漏水位置。於111年10月31日仲介人員又提出第二份修繕報價單128,700元，並頻頻催促被告應接受並如數賠償上開數額。被告至此開始起疑，再度審視相關契約且私下打聽，發現買家原來是永慶房屋公司之仲介人員。永慶房屋公司身為被告之委託仲介方，卻毫無職業道德，隱瞞由自己仲介人員買受系爭不動產，先是藉口屋況太差要求被告減價出售，又詳列瑕疵項目要求被告修繕，被告因無經驗，均不疑有他而照辦，在交屋後竟仍一再偏頗買家並要求被告進行各項不合理之修繕，係蓄意侵害被告權益。
　㈢系爭契約書第9條第5項約定擔保責任：「…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乙方應負瑕疵擔保責任」，依其文義及實務見解，被告已就房屋品質有所保留，兩造簽約當時，被告僅就增補契約所列之滲漏水、壁癌、油漆剝落等特定區域瑕疵負擔保責任，其餘部分則為現況交屋之合意。即退萬步言之，縱若其後發現系爭房屋有其他滲漏水之情形，仍應由原告自行處理。
　㈣買賣標的物若屬中古物，是否屬於瑕疵，非概與新品相較。系爭房屋係於69年建造，於兩造簽訂買賣契约時，該房屋乃屋齡逾42年之中古屋，其品質、設備、價格均不及鄰近新建房屋。中古屋之屋況可能存在天花板牆壁龜裂、油漆脫落壁癌、窗台門框滲水等現象，係中古屋市場中廣為週知之一般常識，故系爭房屋若有上開情形，原告當可從速檢查發現。原告於簽約前已多次前往看屋，對系爭房屋老舊狀況及可能存在之一般中古屋普遍常見之狀況應當有所預見，況且買受人之一即為房屋仲介人員，原告亦非第一次購屋。又被告自知出售標的為中古房屋，從未保證系爭房屋絕不漏水，且當時屋況亦明顯可見部分區域有滲漏水問題，經原告一一檢視並列載於增補契約內，被告亦在交屋前逐一修繕完畢，經原告查驗確認瑕疵修繕完成後同意交屋。故雙方交屋時，系爭房屋已呈現原告得以接受之狀態，原告經仔細檢查後未提出任何異議並同意交屋，顯見系爭房屋已符合原告預期之價值而由原告受領，原告當不能再主張瑕疵，今原告要謂系爭房屋缺少出賣人所保證之品質云云，殊有未洽。
　㈤原告透過仲介人員屢屢宣稱系爭房屋有諸多瑕疵，被告不堪其擾乃提出可接洽「建築師公會、結構技師公會、土木技師公會」等第三方公正單位進行鑑定，惟原告並非委請上開任一第三方單位，而係自行委由非經被告許可之台灣防水工程技術協進會檢驗，被告無法接受，罔論負擔該筆鑑定費用。何況上開協會出具之報告係針對系爭房屋全戶進行檢驗，並非以增補契約約定範圍為鑑定範圍，亦無法區別被告所應負擔之部分，實難採認。另則，被告在臨訟前並未收過原告之存證信函，所有所謂系爭房屋瑕疵均係由仲介人員所轉述、傳達，縱有照片也僅是拍攝局部，根本無法辨別、理解究竟是系爭房屋何處發生漏水或其他瑕疵。被告當初同意減價10％就是為了弭平及填補老舊房屋之瑕疵狀況，卻在仲介人員的蓄意操作下，致使迄今買賣紛爭不斷，被告實無法接受支付了高達348,000元之仲介服務費，換來的卻是欺瞞及誆騙，更何況買家竟然自己就是仲介人員。末者，系爭不動產買受人有2人，卻僅有原告1人起訴，縱使本件被告須負減價責任，亦非應全額賠償予原告。
　㈥另鑑定機關所稱之滲漏水原因乃係因外牆防水層及前側女兒牆之塗佈瑕疵所導致，應由全體住戶共同負擔修繕責任，不應要求被告全數賠償等語置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若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22至26、42頁）
　㈠原告與被告於111年6月1日就系爭不動產經永慶房屋公司新莊中正店居間，以總價870萬元購買系爭不動產（含所坐落之基地持分，即新北巿新莊區瓊林段418地號土地、權利範圍4分之1）並簽訂系爭契約書，而該系爭不動產之買賣價金，原告均業已支付完畢，被告並依系爭契約書第8條之約定，將系爭不動產於111年7月13日移轉登記至原告及高詩婷之名下。
　㈡系爭不動產當時於111年6月1日簽訂系爭契約書時，其標的物現況即發現有滲漏水、壁癌及油漆剝落之情事，為解決及釐清責任歸屬，是兩造於系爭契約書中即列有增補契約條款並約明：「二、甲方（即原告）至房屋現場確認，本標的物現況天花板、廚房有滲漏水情事，乙方（即被告）應於民國111年07月08日前修復完畢並負擔修繕所需費用，並經甲方確認後續行辦理（如：代償及交屋）手續。三、甲方已至房屋現場確認，本標的物現況前陽台天花板、臥室窗框、浴室外牆、廚房和臥室，有壁癌情事，乙方應於民國111年07月08日前修復完畢並負擔修繕所需用費用，並經甲方確認後續行辦理（如：代償及交屋）手續。四、甲方已至房屋現場確認，本標的物現況臥室牆面有油漆剝落情事，乙方應於民國111年07月08日前修復完畢並負擔修繕所需費用，並經甲方確認後續行辦理（如：代償及交屋）手續」。
　㈢賣方仲介人員卓岱嫻曾於111年11月30日傳送電子郵件訊息向被告所授權處理之陳永鴻告知：「…3.買方（即原告）111/11/29有打給同事，說屋主（即被告）找的師博（阿廷師傅）有打給他，師父跟買方說，屋主要他施工的地方不包含目前房子現況所有發現滲漏水的地方，問買方是否已經跟屋主達成共識，買方有再跟同事說，因為當時購買這間房子的時候，屋主端表示會修繕好有滲漏水的地方再交付給他們，所以希望屋主這邊還是能幫忙處理好目前房子既有漏水的地方（如附件1），為了避免之後師傅進場後施工方向雙方認知不一樣，是否先請屋主找的師傅（阿廷師傅）開一張估價單，標示目前要修繕有滲漏水的地方及修繕方式，這樣一來可以確認雙方知道要修繕的點是一樣的，二來也可以避免造成廠商多次分段施工，而向屋主求償的狀況發生…」等語【參原證3】。
　㈣原告於111年12月5日委請律師寄發存證信函予永慶房屋公司新莊中正店及賣方仲介人員卓岱嫻【參原證4】(被告表示此部分並未收到該存證信函)。
　㈤被告所授權處理之陳永鴻先生於000年00月00日傳送電子郵件訊息予賣方仲介人員卓岱嫻，其內容略以：「…如買方認為屋況有部分構成瑕疵，可自行接洽第三方公證單位（建築師公會、結構技師公會、土木技師公會），只要第三方公證單位認定為瑕疵之部分或區域，賣方將依第三方鑑定單位所出示之鑑定報告進行修繕。」等語【參原證5】。
　㈥原告委請台灣防水工程技術協進會，就系爭不動產之瑕疵部分進行鑑定，而該協進會於112年3月13日出具鑑識報告書內容，並評估系爭房屋之滲漏水瑕疵修繕費總計為323,127元，而該次檢測費用為109,000元【參原證6】。
　㈦兩造皆不爭執系爭房屋有滲漏水、壁癌、油漆剝落等瑕疵。另被告自認系爭房屋有滲漏水之瑕疵，原告並無怠於通知被告之情。（見本院112年11月10日言詞辯論筆錄第1頁）
四、本件兩造爭執之點為：㈠原告得否依民法第359條、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修復費用696,780元？㈡若㈠為無理由，則原告得否民法第360條或第22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修復費用696,780元？㈢原告得否依民法第360條或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鑑定支出費用109,000元？茲分述如下：
　㈠原告得否依民法第359條、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修復費用696,780元？
　⒈按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第373條之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但減少之程度，無關重要者，不得視為瑕疵。民法第354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物之瑕疵擔保責任，為出賣人就買賣標的物之瑕疵應負之法定無過失責任，買賣標的物倘於危險移轉時具有瑕疵，出賣人原則上即應負責。復按所謂物之瑕疵係指存在於物之缺點而言。凡依通常交易觀念，或依當事人之決定，認為物應具備之價值、效用或品質而不具備者，即為物有瑕疵，且不以物質上應具備者為限（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1173號判例要旨參照）。就住宅而言，主要功能即供人居住使用，房屋一旦發生牆壁裂縫，遇雨即生滲水之情事，不但將致毀損屋內財物，且會干擾使用人之生活起居，無以完足發揮其供人居住之目的，影響居住品質，是房屋有滲水之情形，自屬減少其通常效用之瑕疵，並減損系爭建物之價值。
　⒉經查，本件系爭房屋經送請社團法人台灣營建防水技術協進會鑑定有無滲漏水、壁癌及裂縫等瑕疵暨原因，其鑑定結果為「陽台天花板有漆面剝落、變色現象、複勘檢測局部潮濕嚴重，主臥室天花近外牆處有油漆剝落、變色現象、外牆面有水痕、油漆變色現象、窗框處有漆面變色現象、複勘檢測局部潮濕嚴重，次臥室1天花近外牆處有油漆剝落、變色現象、窗框下方有油漆變色現象、複勘檢測局部潮濕嚴重，次臥室2天花(有木板暗架天花)上方樓板有水泥剝落、白華、漆面變色現象，次臥室2牆面有漆面變色、剝離及水痕、窗框邊緣有油漆剝離變色等現象、複勘檢測局部潮濕嚴重、複勘檢測灑水後次臥室2窗戶窗框下沿兩側有滲水現象，廚房天花部分有漆面變色鄰近磁磚(壁面)有水痕、右側牆面有漆面變色及突起、下方有白華現象、複勘檢測局部潮濕嚴重，浴廁左側門框下方兩側有漆面變色突起及白華現象、複勘檢測局部潮濕嚴重等滲漏水、壁癌現象...本案研判漏水原因為外牆防水層有施工瑕疵有明顯塗佈不均勻有多處未塗佈、前側女兒牆外牆未塗佈，致使長期下雨時，水份會沿外牆縫隙處及窗框縫隙處往下流滲並沿樓板裂縫滲入4樓房屋頂板及牆面而造成內部含水量增加，長期含水量增加，這些水份進而分解水泥內之鈣、鎂、鉀等鹽類並與之反應形成氫氧化納，而這些氫氧化物由濕氣帶與空氣中之二氧化碳反應後，形成白色膨脹之碳酸鹽結晶體(俗稱壁癌、白華)及長期生長白色膨脹之碳酸鹽結晶體而造成油漆剝落、壁癌、白華、潮溼等滲漏水現象，浴廁部分因複勘浸水檢測並未滲漏滴水出來且漆面變色突起及白華現象皆位於門框下方兩側研判漏水原因為門框下方防水層恐有細微縫隙致使長期用水時，水分會沿縫隙處流滲滲入，造成浴廁門框下方兩側長期含水量增加而造成漆面變色突起及白華等滲漏水現象。」，參酌上開說明可知，系爭房屋確存有滲漏水情事，要屬物之瑕疵無疑。又參諸上開漏水點之滲水現象顯非短時間劇烈發生之漏水，且原告於系爭房屋交付後即發現仍有漏水情形，斯時委請台灣防水工程技術協進會進行漏水原因鑑定，依據其所出具之鑑識報告書記載：「綜上數據測試結果研判：造成（系爭4樓房屋）有漏水位置為，『客廳廁所』、『廚房』、『次房間l』、『次房間2』、『主臥室房間』、『前陽台』等室內立面牆壁混凝土有滲漏水現象，為相對應位置外牆裂縫所致，故有外來水及使用水時，就會有滲透水的現象並產生壁癌。①『廚房』及『前陽台』等兩位置漏水因；為水源由加裝之遮雨棚與混凝土交接處沿裂縫或損壞處滲透至室內頂板。②『次房間l』、『次房間2』等2間房間漏水原因；為外牆之裂縫所致，故有外來水及使用水時，就會有滲透水的現象並產生壁癌。③『主臥室房間』漏水之原因；為外牆有明顯銑洞所致。④『客廳廁所』室內牆壁有壁癌，並有漏水之現象為廁所本身防水層有破損或老舊與使用年限已到等因素所致。建築物該滲漏水現象如長期、溫度或濕度變化…等原因，會造成局部結構體產生裂縫，水分會沿裂縫或損壞處滲入樓板及牆壁內，而造成內部含水量增加，使天花板及牆面滲水並長期含水量增加，這些水份進而分解水泥內之鈣、鎂、鉀等鹽類與之反應形成氫氧化物。而這些氫氧化物由濕氣帶與空氣中之二氧化碳反應後，形成白色膨脹之碳酸鹽結晶體（俗稱壁癌）等情(見本院卷一第125頁)，可徵系爭房屋之滲漏水、壁癌情況係於系爭房屋點交時即已存在甚明，且系爭房屋有滲漏水、壁癌等情形，自屬減少其通常效用並有減損系爭房屋價值之瑕疵情形。
　⒊然被告抗辯原告於契約成立時即已知悉上開瑕疵存在，被告亦在交屋前逐一修繕完畢，經原告查驗確認瑕疵修繕完成後同意交屋，且當初有減價出售，原告自不得再主張瑕疵擔保責任等語，惟原告固於契約成立時知悉有漏水瑕疵，然兩造於契約成立時已締結增補契約，約定被告應就滲漏水情事負修繕完畢之責，並未有免除瑕疵擔保責任之約定，且原告縱已知悉系爭房屋存在部分位置漏水情形，然交付系爭房屋前本無從逐一確認各處滲漏水之具體狀況，且被告所為之修繕是否有就各漏水處暨漏水原因確實修繕至不漏水狀態或僅就外觀為表面修補，亦非原告當時所得查悉，且依照證人即被告委任仲介公司之業務卓岱嫻到庭證稱：當初買賣時，屋主方(即被告)有說會修繕好一些漏水的屋況。所以雙方有簽立增補契約，交屋後買方有發現新的漏水處，買方有跟其銷售業務反應，買方銷售業務再跟我們賣方這邊反應，表示廚房熱水器上方的天花板、廚房外推窗側邊、房間的牆面有多處、房間冷氣下方都有一些漏水的問題。我們知道買方反應的事情後，馬上請師傅到現場估價修繕費用及察看屋況，也馬上以信件方式通知賣方劉麗華的兒子，我們稱他陳先生。陳先生回應說會幫忙做處理，因為一開始賣方有請師傅整理過房子，師傅有保固，所以會請廠商去處理。後來賣方的廠商有去維修，維修後買方又來反應還是有漏水，因為買方當時已經住在裡面，我們收到買方反應後又以信件寄給陳先生，請他處理，陳先生表示會再請廠商來。廠商有再去維修，但維修完買方還是反應有漏水，我們又再寄信件給陳先生，請他維修。但此時買方希望賣方能把維修的方式還有修繕後保固多久做一個明確確認，陳先生只有請廠商過來再修繕。後來陳先生覺得房子有漏水的地方他負責修繕，但買方希望能做一個防水，想要把問題根治，所以我們有請師傅過去估價。當時有請兩間廠商估價，師傅估出來的價格再轉達給買賣雙方，請雙方協調各自負擔費用的比例。陳先生覺得他負責修繕漏水維修部分就好，所以他不同意。當時還有發現牆面有空心的部分，買方希望賣方連同空心的部分一起修繕，賣方不同意，賣方表示有任何瑕疵要請第三方公證單位來鑑定判斷。後續買方就找防水工程技術協進會來鑑定，經鑑定後，修繕費用及檢測費用共花費43萬2127元，買方希望由賣方出錢補償這筆費用，後續若有發生屋況的瑕疵，就由買方自行修繕處理，但賣方後續就沒有再回信了。且當時簽立增補契約所發生的漏水情況（天花板、廚房漏水），與我剛剛所述交屋後所發生的漏水情況有些相同，有些不相同。相同部分賣方有先修繕，但修繕完成交屋後3 個月還是有漏水，有些是不同的，是新的漏水問題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04至306頁)，顯見被告除並未就天花板及廚房滲漏水現象修繕完畢外，亦有其他新的漏水點係於交付後始發現，此部分亦非交屋時得立即以肉眼觀看即可知悉，自難認被告所稱原告逕同意依現況交屋，而不得再請求被告就系爭房屋漏水部分負瑕疵擔保之責等語為可採。況不動產之成交價格，同時受多項因素影響，縱有成交價較低之情事，亦未必係兩造已約定現況交屋所致，被告就此部分亦未舉證證明兩造有以減價出售方式約定免除賣方即原告之瑕疵擔保責任乙節，難認此部分所為辯稱為可採。綜上，系爭房屋既有上揭漏水瑕疵，且未經兩造特約免除被告之瑕疵擔保責任，且被告復未將系爭房屋之漏水瑕疵全部修復完畢，業如前述，該等瑕疵於兩造交付房屋前既已存在，揆諸前開說明，不以被告是否知悉或存有可歸責性與否，其均應就上開瑕疵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故原告主張被告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等語，應屬有據。
　⒋又按民法第359條規定：買賣因物有瑕疵，而出賣人依前5條之規定，應負擔保之責者，買受人得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其價金。但依情形，解除契約顯失公平者，買受人僅得請求減少價金。又買受人依前條規定所得主張之價金減少請求權，一經買受人以意思表示行使，出賣人所得請求之價金，即於應減少之範圍內縮減之（最高法院87年台簡上字第10號判例意旨參照）。原告主張系爭房屋受有上開漏水瑕疵修補費用之價值減損，蓋因上述修補系爭瑕疵應支出費用，乃係買受系爭不動產所必須支出之額外費用，其性質核屬系爭房屋之物理性價值貶損，此核與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九號公報-瑕疵不動產汙名價值減損估價指引所載「壹、名詞定義」、「三、瑕疵價值減損：指不動產受有瑕疵所造成的價值減損總額，包括『修復費用』及『汙名價值減損』」相符，而本件原告並未主張並舉證有無交易價值減損(交易性價值貶損)，僅主張修復費用之物理性價值貶值，自非法所不許，查被告所出售之系爭房屋因有上開漏水瑕疵，已如前述，系爭瑕疵經鑑定報告之鑑定結果，認定回復原狀之修復工程如鑑定報告附件八、修復方式及費用概估所示，總計受有物理性價值貶損696,780元，復核前開修復區域、項目、位置，均為系爭漏水必要之修繕，則原告主張以此修復費用之數額請求減少價金，尚無不合。準此，依如附件八所示修復方式將上開漏水瑕疵所致損害修復後，系爭房屋即可恢復其通常效用狀態，是原告依民法第359條規定，主張以附件八修復瑕疵費用696,780元請求減少價金之一部，堪予准許。至被告尚辯稱系爭房屋滲漏水原因乃係因頂樓地板及頂樓外圍女兒牆壁等，應由大樓全體住戶共同負擔等語，惟按出賣人應擔保其物於交付與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且該瑕疵擔保為法定無過失責任，不以出賣人有過失為必要，系爭房屋客觀上既有上開滲漏水瑕疵存在，本不以被告就該原因具有可歸責事由為必要，原告基於買賣契約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就所交付之房屋減損之價值部分應減少價金，自屬有據。
　㈡因原告所主張之前開㈠請求為有理由，則本院自無庸另審酌原告得否依民法第360條、第22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修復費用696,780元，附此敘明。
　㈢原告得否依民法第360條或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鑑定支出費用109,000元？　　　
　⒈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買賣之物，缺少出賣人所保證之品質者，買受人得不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價金，而請求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出賣人故意不告知物之瑕疵者亦同。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26條第1項、第360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按物之出賣人就其交付之買賣標的物，有應負擔保責任之瑕疵，其瑕疵係於契約成立後始發生者，出賣人除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外，同時構成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691號判決參照）。另按買賣標的物如係特定物，於契約成立前已發生瑕疵，而出賣人於締約時，因故意或過失未告知該瑕疵於買受人，而買受人不知有瑕疵仍為購買者，則出賣人所為給付之內容不符合債務本旨，即應負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112號判決參照）。是如物之出賣人就其交付之買賣標的物之瑕疵係於契約成立前即已發生，而出賣人於締約時，未有因故意或過失而未告知該瑕疵於買受人者，自毋庸負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691號、103年度台上字第2631號判決同旨參照)。末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
　⒉經查，系爭房屋之瑕疵係於契約成立前即已發生，則原告主張依民法第227條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必須證明被告有因故意或過失而未告知該瑕疵之可歸責事由，倘原告欲依民法第360條規定為損害賠償請求，亦應證明被告有保證系爭房屋無漏水瑕疵或故意不告知漏水瑕疵情事，然系爭房屋為數十年老舊房屋，且被告於交屋前亦有委請師傅前往修繕，且相關瑕疵非經漏水測試或進一步檢實無法確知，難認被告有何故意過失而不告知瑕疵之可歸責事由，從而，原告主張被告就漏水瑕疵所致其於訴訟前支出鑑定費用109,000元應依民法第227條規定負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責任或依民法第360條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等語，難認可採。
五、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民法第359條、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696,780元，及其中626,061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即112年5月31日，見本院卷一第179頁），其餘70,719元自民事擴充訴之聲明暨爭點整理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即113年11月12日)，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至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分別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又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聲請已失所依附，應一併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認為對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就不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張惠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書記官　陳睿亭 
 
 



